
  

桃園市 

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桃園市政府 

112 年 6 月 



目錄 

 
壹、 依據 ...................................................................................................... 1 
貳、 目標 ...................................................................................................... 1 
參、 範圍 ...................................................................................................... 2 
肆、 權責分工 .............................................................................................. 2 
伍、 海洋污染樣態 ...................................................................................... 2 
陸、 減災預防 .............................................................................................. 3 
柒、 災前整備 .............................................................................................. 4 
捌、 緊急應變 .............................................................................................. 7 
玖、 復原重建 ............................................................................................ 14 
壹拾、 其他 ................................................................................................ 15 
附件一 桃園市海洋油污染應變設備器材清單總表、分表 .................. 17 
附件二 政府及民間相關救難與支援應變機構一覽表 .......................... 33 
附件三 112 年度桃園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能量分析 ....................... 42 
附件四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處理流程 .................................. 51 
附件五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應變組織作業方式 .................................. 54 
附件六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事件應變機關-緊急聯繫人員名冊 ........ 55 
附件七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應變機關權責分工表 .............................. 57 
附件八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事件緊急通報表 ...................................... 59 
附件九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緊急通報簡訊群組發送格式 .................. 60 
附件十 桃園市政府海岸污染事件處理情形回報表 .............................. 63 
附件十一 海洋污染緊急應變中心組織架構及分工圖 .......................... 64 
附件十二 各應變組工作事項權責區分表 .............................................. 65 
附件十三 桃園市海洋污染應變風險地圖 .............................................. 70 
附件十四 海洋油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處理運作實例 .............................. 71 
附件十五 海岸油污染應變要領 .............................................................. 78 
附件十六 海上油污染應變要領 ............................................................ 100 
附件十七 「桃園市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修正內容對照表 ........ 106 

 



註 1：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90 年 9 月 5 日)第 10 條第 2 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主

管機關應依前項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規定內容，擬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並設置海

洋油污染緊急應變小組；必要時，成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處理海洋油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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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2 項(註 1)暨行政院 111 年 5 月 17 日院臺交字第 1110174405 號函修正

核定之「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特修訂定本計畫。 

  參考桃園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第二編、第三編及第四編之精神，實

施相關減災、整備、應變事項，以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及有效

執行緊急應變措施。 

 

貳、目標 

  桃園市（以下簡稱本市）為防止、排除或減輕轄內海域暨沿岸污染

事件對人體、生態、環境或財產之影響，當有海洋緊急事件污染發生之

虞或發生時，立即依本計畫執行通報、應變與控制等機制，以有效整合

本府各級單位、產業團體之各項資源，並協調相關機關及污染行為人，

採取各種必要之緊急應變措施，防止污染災害擴大，減少海域環境污染

及降低漁業資源損失，以共同達成安全、即時、有效且協調之應變作業。

對於環境、生態、海洋資源之衝擊可以及時透過環境監測，掌握受損情

形，儘早規劃相關復育計畫，並據以向污染者求償。 

  現行計畫原第參篇範圍敘明「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以外之海洋污染

事件，應比照海洋委員會發布之「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實施

應變措施」，為明確油污染以外之應變、減災預防、整備及復原等各階

段作業，將目前可能造成海洋污染之污染樣態納入本計畫，並包含各污

染樣態權責機關於各階段應辦理事項，以周延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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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範圍 

  本計畫所稱本市轄屬海域海洋污染緊急事件，其範圍包括： 

一、 船舶發生海難或其他意外事件，造成船舶載運物質、油料外洩或

有油料外洩之虞者。 

二、 油輸送設施、載運油料船舶執行油輸送期間發生事故，造成油料

外洩或有油料外洩之虞者。 

三、 因陸源污染、海域工程、海洋棄置、船舶施工或其它意外事件所

致油料排洩，嚴重污染海洋環境者。 

四、 利用海洋設施、海底管線執行化學品輸送期間，造成化學品外洩

或有化學品外洩之虞者。 

五、 儲槽或貯油槽發生事故，造成油污或化學品外洩者。 

六、 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以外之海洋污染事件，應比照海洋委員(以下

簡稱海委會)會發布之「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實施應變措

施。 

肆、權責分工 

  污染情形發生時，依下列層級決定負責應變機關，並執行各項污染

清除措施。 

一、 第一級：由海岸管理機關、地方政府或港口管理機關（構）負責

應變。 

二、 第二級：由農業委員會(漁港區域)、海委會(海上及其他海岸區域)

負責應變。 

三、 第三級：由交通部開設之海難災害應變中心負責海難事件之應變，

由海委會成立污染緊急應變中心負責非海難事件之應變。 

 

伍、海洋污染樣態 

  會造成海上污染之樣態主要為海難事故、油輸送設施洩漏、海上化

學品輸送設施洩漏、陸源污染、船舶偷排廢油水、海洋棄置/船舶施工

或其他意外等，茲分述如下： 

一、 海難事故 

  化學品船或載運化學品貨櫃之船舶，若發生海難事件仍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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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海洋污染之風險，因此預防此類船舶發生海難事件成為預防海

洋污染重要課題之一。 

二、 油輸送設施洩漏 

  經分析外海浮筒輸送作業之洩漏風險在於浮蛇管、外海浮筒

及海底管線是否能維持正常使用條件，因此如何落實浮蛇管、外

海浮筒及海底管線之維護、保養及檢查為防止外海浮筒輸油作業

發生洩漏之關鍵。 

三、 海上化學品輸送設施洩漏 

  化學品輸送作業之洩漏風險在於輸送管線連接頭及輸送壓力

是否能維持正常，因此如何落實化學品管線之檢查、輸送壓力之

監控，為防止化學品輸送作業發生洩漏之關鍵。 

四、 陸源污染 

  儲槽或貯油槽倘管理不慎，造成外洩之油污或污染物會隨著

河川進入港區或海洋，造成海洋環境污染。 

五、 船舶偷排廢油水 

  臺海周邊之商船、貨船、客船、郵輪、軍艦、漁船、遊憩船

及其他公務船舶等數量在每日 800 艘以上，容易發生未妥善處理

船上之廢油水而偷排至海上，造成海洋污染。 

六、 海洋棄置、船舶施工或其他意外 

  海洋棄置作業、船舶施工（如建造、修理、拆解、打撈、清

艙）或其他海上意外事故，會造成海洋環境污染。 

 

陸、減災預防 

  會造成海上污染之樣態主要為海難事故、油輸送設施洩漏、化學品

輸送設施洩漏、陸源污染、船舶偷排廢油水、海洋棄置/船舶施工或其

他意外等，茲分述如下： 

一、 預防海難事故 

  本府配合相關主政單位協助執行相關減災預防工作。 

二、 防止油輸送設施洩漏 

  針對轄內油輸送業者之輸油作業區加強查核。 

三、 防止海上化學品輸送設施洩漏 

  針對轄內化學品輸送業者之輸送作業區加強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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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防止陸源污染 

  加強港區儲槽、陸域貯油槽、海洋放流管、港區油與化學品

之貯存、堆置之查核與監督，避免污染擴及港區與海域。 

五、 預防船舶偷排廢油水 

  定期辦理船舶稽查作業，並推動建置船舶廢油污水收受及處

理設施或委託合格代處理業者清理船舶廢油污水，於岸上設置回

收或收受點，加強巡稽查及回收清除作業。 

六、 預防海洋棄置、船舶施工或其他意外 

  發展運用科技工具查核海洋棄置船執行海洋棄置作業及海上

船舶施工監控作業。 

 

柒、災前整備 

  為確保海洋污染事件發生時，能於第一時間應變處理，避免污染

擴散後影響範圍擴大而增加處理難度，本府應於要求污染行為人或協

調相關機關執行污染清除之同時，即備妥應變資材於污染事件地點鄰

近區域，以確保於污染發生後可進行緊急處 

一、 應變資材與工具之整備 

(一) 緊急應變資材整備 

1. 應依所負責應變區域之污染風險，編列預算購置所需之設備

器材、品名、規格、數量。 

2. 購置之清除油污設備，得相互支援備用；外借紀錄，應妥為

保存。 

3. 應於海委會建置之「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網站即時申報

所保管之器具、設備、工具之細目及流向 

(二) 除污船舶整備 

1. 結合漁會推動漁船或環保艦隊支援轄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

作業，如協助近海、港區油污清除作業或佈設吸（攔）油索

等，並簽署合作備忘錄。 

2. 或以開口合約之方式，建置所負責應變區域需要之除污船。 

(三) 緊急應變資材運送工具整備 

1. 吊車：建置具有能日間、夜間或假日吊運緊急應變資（器）

材或貨櫃之貨運公司資料，並定期更新聯絡資訊，俾利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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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時能及時吊運。 

2. 載運車輛：編列預算購置具克服崎嶇地形(如濕地、沙、礫

石)、涉水深、高載重之全地形應變車輛。 

二、 監控設備之整備 

(一) 空中監控設備 

1. 善用取得民航局核准之無人載具飛行器進行洩漏源、污染範

圍及污染情形之確認。 

2. 緊急應變時，使用無人載具飛行器應依「遙控無人機管理規

則」第 33、34 條規範災害應變、復原重建或其他緊急情況

申請之規定辦理無人機使用流程。 

(二) 海上監控設備 

1. 海巡船艇：應善用海委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二海巡隊及第十

二海巡隊(以下簡稱第二海巡隊及第十二海巡隊)之海巡船

艇，協助監控及通報海上污染動態範圍。 

2. 漁船、工作船：結合漁會、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

部桃園煉油廠(以下簡稱中油公司桃煉廠)推動漁船或環保

艦隊支援轄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時，協助監控及通報海上污

染動態範圍。 

(三) 陸上監控設備 

1. 協調油輸送業者或海域重要開發案件單位，針對其外海輸油

設施/管線、開發之區域設置岸際監控設備(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監控外海輸油設施/管線、施工設施等

是否洩漏油污或化學物質。 

2. 於海岸地區設置 CCTV 遠端即時監視系統，以補足人力無

法24小時全天候監控之缺口，監視對象可包括河川出海口、

治安死角、海岸重大工程等遠端即時監控。 

(四) 水域水質及污染物監測 

1. 於河川出海口建置水質連續自動監測設施，24 小時監控其

水質變化，搭配一有異常狀況即發出警示簡訊通報，以利快

速控制污染，防止河川污水污染海洋。 

2. 於海岸地區執行水質定期檢測，其場址對象可為海域水質、

海岸水質、港口水質或沙灘水質。 

(五) 海象監測網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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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海象監測站，藉即時觀測海域潮汐、波浪及海流，

提供海洋污染物擴散模擬、救災搜救追蹤預測及危險海象警

示等海象資訊輔助決策。 

三、 整合業者應變量能 

(一) 本府海岸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海管處)、海委會海巡署北部分

署第八岸巡隊(以下簡稱第八岸巡隊)、中油公司桃煉廠及本府

轄內各工業區相關事業單位，應將應變器材妥為備置，並定期

清點檢查、保養維護，以維設備器材妥善隨時備便；另依本計

畫之分工檢討分析應變能量堪用度及數量充足性，以符實際執

行應變任務之需求。 

(二) 為有效記錄與掌握業管設備保養之狀況，各機關、機構及團體

應就其保管之設備器材，於完成清點、異動、保養及進出庫後

詳實記錄，並即時至海委會「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網站，

更新應變器材數量及人員聯繫資訊（桃園市海洋油污染應變設

備器材清單-總表、分表如附件一）。 

(三) 有關國內政府機關及民間相關海難救護機構聯繫方式如附件

二；另全國各相關公務機關、公民營事業單位機構油污防治

設備能量表查詢與調用，參照海委會「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網站登錄之形式與數量實施。 

(四) 各成員機關及民間機構所購置之清除油污設備，得相互支援，

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能量分析如附件三；並應配合海委會啟

動海洋污染北區聯防機制，執行跨區域支援應變能量。外借紀

錄，應妥為保存。 

四、 訓練及演習 

(一) 本府環保局應會同成員機關，定期舉辦各類海洋污染應變訓練

課程。 

(二) 海洋污染應變教育宣導：宣導方向應包括不同油類之洩漏及其

所造成污染現象、氣候對於污染擴散之影響、其他污染緊急事

件應變及海洋污染應變層級、職責、通報程序等，以培養轄內

各公務機關瞭解海洋污染應變基本作業素質。 

(三) 緊急應變設備器材訓練：內容包括器材原理之簡介、使用方法、

應注意之事項及帄日維護保養等，以培養現場人員對應變設備

器材操作使用能力、熟悉設備操作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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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洋污染緊急應變實務演練：演練階段包括通報程序、即時應

變、成立緊急應變中心、召開應變會議、溢油應變策略、殘油

移除、船舶移除期間污染控制、結束時機等，以提昇應變團隊

默契與應變組合作業水準。 

 

捌、緊急應變 

一、 應變類別及流程 

  針對海洋污染緊急事件範圍，依據災害發生類別啟動應變作

業，決定應變層級、應變分工及應變成員，應變類別分為海難及

非海難 2 種類別： 

(一) 海難 

  於本市轄屬海域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則依行政

院核准之「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移請中央交由交通部

開設之「海難災害應變中心」統籌應變處理及執行污染應變、

事故船船貨、殘油及外洩油料、船體移除及相關應變作為，直

至環境復原完成。應變期間本府亦將配合相關主政單位，協助

執行相關應變工作。 

(二) 非海難 

  於本市轄屬海域非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由海委

會針對事件規模進行研判，並依行政院核准之「重大海洋污染

緊急應變計畫」決定應變層級。 

1. 第一級外洩應變層級 

  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未達 100 公噸者屬小型外洩，由海

委會通知本市啟動與執行海洋污染應變作業，本府環境保護

局(以下簡稱環保局)負責應變任務，並依本計畫訂定之內容

執行污染應變清除作業，並視污染狀況決定是否成立海洋污

染緊急應變中心（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應變處理流程如附件

四、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組織作業方式如附件

五）。 

2. 第二、三級外洩應變層級 

  第二級中等程度或顯著之外洩應變層級（油外洩或有外

洩之虞達 100 公噸至 700 公噸）及第三級重大外洩層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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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逾 700 公噸），由海委會負責主政應變，

本府依本計畫內容執行污染清除應變作業，並隨時待命支援

海委會相關交辦應變任務。 

二、 應變分工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事件應變機關之緊急聯繫名冊如附件六，

各應變機關之權責分工表如附件七。 

三、 聯繫機制 

(一) 海岸主管機關、漁港主管機關、油品事業單位及其他執行機關、

機構或團體，於接獲污染通報後，應立即將相關資料以電話、

傳真、網路擇一併同簡訊群組方式通報環保局(海洋污染事件

緊急通報表如附件八，海洋污染緊急通報簡訊群組發送格式

如附件九)。 

(二) 環保局接獲本市轄屬海域非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事件通

報後，應立即將相關資料以傳真暨網路併同簡訊群組方式通報

海委會。海委會接到通報後，將研判海洋污染事件應變層級。

後續若海委會判定應變層級為第二級或第三級，則本府依實況

配合協助處理應變清除工作；如屬第一級海洋污染緊急事件時，

本府除立即實施即時應變外，並依本計畫召集成立「海洋污染

緊急應變中心」(以下簡稱市緊急應變中心)，並開始執行相關

應變作業。 

(三) 於市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前，相關機關、機構或團體雖尚未進駐，

仍應依權責掌握污染情形，並以傳真、網路擇一方式併同簡訊

及執行應變群組方式通知環保局。 

(四) 於市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後，中心成員應隨時掌握污染現況，並

即刻將最新處理情形，以傳真方式通報市緊急應變中心，處理

情形回報表如附件十。 

四、 決定應變層級 

  海難事件由交通部決定應變層級；非海難事件由海委會決定

應變層級，應變層級分類及其不同層級之主政機關如下： 

(一) 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 

1. 第一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未達 100 公噸-小型外洩，由

海岸管理機關、地方政府或港口主管機關(構)負責應變。 

2. 第二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達 100 公噸至 700 公噸-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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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或顯著之外洩，由農委會(漁港區域)、海委會(海上及其

他海岸區域)負責應變。 

3. 第三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逾 700 公噸-重大外洩，由交

通部開設之「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執行應變。 

(二) 非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 

1. 第一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未達 100 公噸－小型外洩，由

本府負責應變。 

2. 第二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達 100 公噸至 700 公噸－中等

程度或顯著之外洩，由農委會(漁港區域)、海委會(海上及其

他海岸區域)負責應變。 

3. 第三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逾 700 公噸－重大外洩，由海

委會「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污染緊急應變中心

執行應變。 

(三) 下列情況，應考慮建議海委會立即啟動海洋污染北區聯防機制

支援應變能量 

1. 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污染行為人之請求，外洩程度超過其

因應能力，雖已取得全市其他應變能量支援，仍無法應變

時。 

2. 非海難船舶之油外洩已超過100公噸或有超過100公噸之虞，

可能需藉助海上或空中因應工具進行截流、擴散或中和，其

污染程度與預估動員之應變能量已超過本市應變能力時。 

3. 油品事業機構之油品外洩已超過100公噸或有超過100公噸

之虞，可能需藉助海上或空中因應工具進行截流、擴散或中

和，其污染程度與預估動員之應變能量已超過本市應變能力

時。 

五、 成立應變中心 

(一) 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配合交通部開設之「海難災害

應變中心」，本府應視分級分層需求於內部成立應變小組，主

動執行有關之應變處理事項。 

(二) 因非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配合海委會開設之「海洋污

染緊急應變中心」，本府應視分級分層需求於內部成立應變小

組，主動執行有關之應變處理事項。 

(三) 依污染狀況之應變層級開設應變中心，凡非因海難事件導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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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事件應變層級第一級，環保局依本計畫成立市緊急應

變中心，由市長擔任召集人，並視應變需求指派相關權責單位

派駐市緊急應變中心。進駐人員由各單位主管科長層級以上之

人員擔任，並即刻進駐市應變中心進行作業。 

六、 應變中心成員 

  市緊急應變中心成員，包括環保局、警察局、消防局、法務

局、財政局、交通局、衛生局、農業局、觀光旅遊局，環境清潔

稽查大隊、海管處，以及第二海巡隊、第十二海巡隊、第八岸巡

隊、桃園區漁會、中壢區漁會等。各成員機關應同時於內部成立

應變小組，主動執行有關之應變處理事項。 

七、 應變中心工作項目 

  海洋污染緊急應變中心組織架構暨分工如附件十一，應變中

心轄下設置計畫組、操作組、後勤組及行政組等 4 組（各組工作

事項及權責區分如附件十二），應變中心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一) 指派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揮官視實際需求指派現場前進指揮所

指揮官，開設與進駐現場前進指揮所執行應變作業。 

(二) 通知應變中心各成員機關即刻進駐。 

(三) 擬定污染清除計畫：依據桃園市海洋污染應變風險地圖內容

（如附件十三），有關轄內各海岸敏感區位分佈、海洋水文、

船舶交通等實況，擬定污染清除計畫，內容應含括清除範圍、

動員能量、清理程度、監測作業、清除期限等策略考量，以及

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之要求事項。 

(四) 應變資材調集前運：依據污染區域實際污染狀況與應變需求，

統籌調度各項應變資材(設備、器材)等，以利執行污染清除與

應變作為。 

(五) 採樣及蒐證：進行污染區水質、相關事業排放水或廢棄物等採

樣檢測、監測及比對分析，受污染範圍拍照存證，蒐集污染證

據並保全相關資料，以利後續求償（含緊急應變行政單位支出

求償）；並於污染狀況解除後，持續進行環境水質監測，以追

蹤環境生態之復原。檢驗單位可洽： 

1. 海水水質、事業排放水及油品類樣品：由本府環保局、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或送相關合格單位檢驗分析。 

2. 動物、魚蝦或其他水中生物：聯繫本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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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或漁牧科協助檢體採樣及代驗。 

(六) 市緊急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派發言人，統一對外公布相關訊息。 

(七) 市緊急應變中心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諮詢顧問，並

依實際情況調整應變策略。 

(八) 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處理運作實例列舉如附件十四。 

八、 前進指揮所 

  依事件發生地點，區分為海岸(海管處、第八岸巡隊)、海上(第

二海巡隊、第十二海巡隊）、漁港區域(農業局)負責應變，由各權

責機關成立現場前進指揮所，以有效獲得各項人力、設備資源，

並妥適採取各種應變處理措施。 

(一) 海岸區域 

  由本府環保局指派海管處於污染海岸附近成立現場前進

指揮所，由下列人員進駐： 

1. 海管處指派人員擔任現場指揮官。 

2. 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3. 海岸（漁港）管理機關代表。 

4. 海巡隊代表。 

5. 岸巡隊代表。 

6. 農業局代表。 

7. 交通局代表。 

8. 環保局代表。 

9. 觀光旅遊局代表。 

10. 相關學術機關學者或國內外海洋污染應變專家。 

11. 其他有關機關代表。 

(二) 漁港區域 

  由農業局於遭污染漁港成立現場前進指揮所，由下列人員

進駐： 

1. 農業局指派一名指揮官。 

2. 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3. 漁港管理機關代表。 

4. 環保局代表。 

5. 岸巡隊代表。 

6. 漁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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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觀光旅遊局代表。 

8. 相關學術機關學者或國內外海洋污染應變專家。 

9. 其他有關機關代表。 

(三) 海上區域 

  由海域污染鄰近之海巡單位成立現場前進指揮所，由下列

人員進駐： 

1. 海巡隊指派一名海上作業指揮官（空中作業指揮官視實際需

求指派）。 

2. 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3. 岸巡隊代表。 

4. 環保局代表。 

5. 農業局代表。 

6. 交通局代表。 

7. 觀光旅遊局代表。 

8. 相關學術機關學者或國內外海洋污染應變專家。 

9. 其他有關機關代表。 

九、 應變要領 

(一) 即時應變 

  當污染發生時，在市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前，各有關機關應

就近爭取時效，應依其污染位置，分別由海岸主管機關、漁港

主管機關、海巡隊(海上)、岸巡隊(海岸)、油品事業單位及其

他執行機關或團體等，就近爭取時效，先採取抽除殘油、佈置

防止污染擴散器材(攔油索、汲油器、各類型吸油棉索等器材)、

堵漏等緊急應變措施，並調集備妥可動員之相關人力、機具。 

(二) 現場調查 

  本府環保局派遣應變人員攜帶採樣設備及穿戴個人基本

防護設備抵達現場，並立即辦理下列事項，並詳實記錄： 

1. 確定有無污染。 

2. 訪談當地居民及相關關係人。 

3. 調查、蒐集及保存污染行為人相片事證。 

4. 判定污染時間。 

5. 污染物種類研析及概估判定。 

6. 污染面積及範圍(長度、寬度、厚度)概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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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損害及安全危害調查概估及預估。 

8. 瞭解當時潮汐、水文、風向、風速、附近敏感區、生態保護

區、當地可動員之人力、機具及器材。 

9. 如遇污染物疑似化學品者，則通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

化學物質局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桃園隊)進行現場

勘查作業。 

10. 針對可疑污染來源進行追蹤，並協調交通部航港局協

助查察通行船隻。 

(三) 應變要領基本步驟 

1. 確定污染程度及範圍，並保全相關資料。 

2. 擬訂清除策略。 

3. 評估是否需使用油分散劑，以及運用時機與場域。 

4. 動員所需人力，集結所需設備、器材。 

5. 設置媒體對話窗口，統一對外發言及發布新聞稿。 

6. 建立與當地民眾溝通機制。 

7. 執行海岸、海上清除作業(海岸、海上油污染應變要領各如

附件十五、附件十六)。 

8. 油污清除廢棄物妥為處置（最終處理與流向監控）。 

9. 監督或執行環境監測及復育工作。 

10. 進行求償相關作業。 

十、 監測作業 

(一) 海上污染動態監測及污染範圍界定評估部分，由第二海巡隊及

第十二海巡隊協助，必要時由環保局洽請中油公司桃煉廠及民

間組織協助；另視需求協請海委會洽商國防部、內政部(空中

勤務總隊)、科技部、農委會(航空測量所)支援。 

(二) 海岸污染動態監測及污染範圍界定評估部分，由第八岸巡隊協

助監測，並視需求協請海委會洽商國防部、內政部(空中勤務

總隊)、農委會(航空測量所)協助。 

(三) 水域水質及污染物監測： 

1. 海岸海域水質監測部分，由環保局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就沿岸海域水質及污染物質，進行採樣檢驗。 

2. 海域水質監測部分，由環保局協調第二海巡隊、第十二海巡

隊會同其他事業機構，就海域水質及污染物質，協助進行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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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檢驗。 

(四) 衛星遙測與空中無人載具監測及污染範圍評估，由環保局洽海

委會、中央大學提供，必要時協請海委會洽商科技部協助。衛

星影像與數位化地圖圖庫、海洋資源資料庫、油污處理器材、

設備、專家相關資料庫及人類活動資料庫，各應變單位依據海

委會之「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查詢運用。 

 

玖、復原重建 

一、 損害調查 

  損害調查對象可包括：油污清除處理費用、海域(岸)生態損害、

漁業經濟損失、財產損害、防止措施費用、環境復原費用等面向。 

二、 復原作業 

  復原作業包括環境復原、生態(保護區或敏感區)復育及資源

(漁業)復育。 

(一) 環境復原會勘驗收作業：污染區域現地復原作業驗收標準，由

應變中心開設初期議定確認污染清除與復原程度。 

(二) 完成應變驗收作業，後續再監測或追蹤事項，由各主管機關本

諸權責持續執行。 

三、 應變中心撤除時機 

(一) 由污染清除公司或緊急應變中心委由第三公證單位，確認污染

清除狀況，並由應變中心指揮官召集有關單位確認污染完成清

除，各單位本諸權責續執行相關環境保護或善後事宜，另賡續

進行後續求償作業。 

(二) 應變中心結束撤除後，視實際需求將現場移交相關權責單位賡

續執行善後工作。 

(三) 各權責機關應針對主管業務持續執行後續環境影響監督或評

估作業。 

四、 求償 

(一) 要求船東或污染行為人限期內提出後續清除處理計畫書，並邀

請學術單位、民間組織協助提供諮詢建議，並督促徹底執行。 

(二) 根據受影響之環境水體損失或造成損害，由相關單位收集確實

損失之證明文件證據，與污染者、船東或船東責任互保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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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協調賠償。必要時，依公害糾紛處理法或海洋污染防治

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 由各單位清點裝備、器材損耗及參與除污工作人次，交由事件

主管單位彙整各單位除污花費報告清單，並依法據以求償（含

緊急應變期間行政單位支出求償）。 

(四) 如涉及跨部會整合，由海委會統籌求償事宜，各權責機關應調

查損失、提供求償資料並參與訴訟事宜。 

壹拾、其他 

  除本計畫本文外，各附件與附表將採滾動式修正方式，修正後不

另修頒本計畫，修正後之內容登錄於海洋保育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

系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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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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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海洋油污染應變設備器材清單總表、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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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政府及民間相關救難與支援應變機構一覽表 

一、政府相關協調機構  

單位 
電    話 

（ 上 班 ） 
電      話 
（ 下 班 ） 

傳     真 備     註 

中 華 民 國 海 難 
救 護 委 員 會 (02)23148712 (02)23492555 (02)23811550 

臺北市長沙街一

段 2 號 
國 家 搜 救 協 調 
中 心 

(02)27373395 
(02)27357011 

(02)27373395 (02)27357012 
臺北郵政 90398
信箱 

船 舶 救 助 中 心 (02)25333181-3 
轉 682262 

(02)25333181-3 
    轉 682262 (02)24266960 

船舶救助中心由

海軍總部編成 
台 北 衛 星 搜 救 
任 務 管 制 中 心 

(02)87703661 
(02)25450214 

(02)87703661 
(02)25450214 

(02)25450234 
臺北市敦化北路

340 之 10 號 2 樓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值日室：

(02)23496300 
值日室：

(02)23496300 
(02)23496286 

臺北市敦化北路

340 號 
臺 灣 港 務 公 司 
( 總 公 司 ) 
緊 急 應 變 小 組 

(07)2865633 
(07)2865633 
(07)5519018 

(07)2868278 
高雄市三民區建

國三路 2-2 號 

基 隆 港 務 分 公 司 
災 害 處 理 中 心 (02)24206252 (02)24206263 (02)24254275 

基隆市中正路 1
號 

基 隆 港 務 分 公 司 
蘇 澳 港 營 運 處 
災 害 處 理 中 心 

(03)9972008 (03)9965121 (03)9951276  
宜蘭縣蘇澳港區

1 號 

台 中 港 務 分 公 司 
災 害 處 理 中 心 (04)26562164 (04)26562164 (04)26572300 

臺中市梧棲區中

棲路三段 2 號 
高 雄 港 務 分 公 司 
災 害 處 理 中 心 

(07)5519620 
(07)5519018 

(07)5622127 
(07)5519018 

(07)5513953 
高雄市鹽埕區蓬

萊路 10 號 
花 蓮 港 務 分 公 司 
聯 絡 中 心 

(03)8325131 
    轉 2103 (03)8344476 (03)8333771 

花蓮市海岸路 66
號 

海 岸 巡 防 署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02)22399228 
(02)22399235 

(02)22399228 
(02)22399235 

(02)22399271 
臺北市興隆路三

段 296 號 
海 岸 巡 防 署 
海 洋 巡 防 總 局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02)28052465 
(02)28051094 

(02)28052465 
(02)28051094 

(02)28051357 
新北市淡水區中

正路一段 63 巷

20 號 
海 岸 巡 防 署 
海 岸 巡 防 總 局 

(02)29406300 
(02)29473084 

(02)29406300 (02)29450064 
新北市中和區秀

峰街 1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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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電    話 

（ 上 班 ） 
電      話 
（ 下 班 ） 

傳     真 備     註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海 軍 司 令 部 

(02)25334781 
(02)25333181-3 

 轉 682262 
(02)23118220 

(02)25334871 
(02)25333181-2 
    轉 682262 

(02)25335640 兼船舶救助中心 

海 軍 拖 船 單 位 
( 基    隆 ) 

(02)24289181-3 
    轉 235 

(02)24289181-3 
    轉 325,327 
(北拖監電話) 

  

海 軍 拖 船 單 位 
( 高    雄 ) 

(07)5813141 
   轉 782558-9 

(07)5813141 
    轉 784857 
(搜救待命艦) 

  

海 軍 拖 船 單 位 
( 澎    湖 ) 

(06)9213764 
(06)9211125 
    轉 914308 

(06)9213764 
(06)9211125 
    轉 914308 

  

海 軍 拖 船 單 位 
( 蘇   澳 ) (03)9973513 (03)9973513   

警 政 署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02)23219011 
 轉 2000 

(02)3218653 
(02)23219653 (02)23940584 

臺北市忠孝東路

一段 7 號 

消 防 署 救 災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02)23882119 (02)23882119 (02)23755880 

臺北市襄陽路 1
號 7 樓 

警 政 署 民 防 
指 揮 管 制 中 心 

(02)29327214 
(02)29349940 

(02)29327214 
(02)29349940 

(02)29334452 
臺北市萬盛街 15
號之 3 

警 政 署 保 防 組 
02)23215407 
(02)23219011       
     轉 2175 

(02)23219011 (02)23948040 
臺北市忠孝東路

一段 7 號 

警 政 署 國 際 組 (02)23932275 
(02)23945900 

(02)23945900 (02)23972419 
臺北市忠孝東路

一段 7 號 

刑 事 警 察 隊 (02)28057707 (02)28057707 (02)2805511 
新北市淡水區中

正路 1段 63巷 20
號 

警 政 署 
入 出 國 移 民 署 (02)23889393 (02)23889393 (02)23816804 

臺北市廣州街 15
號 

小 港 機 場 
勤 務 指 揮 處 

(07)8011447 
(07)8011279 

(07)8011447 
(07)8011279 

(07)8011800 
高雄市小港區中

山四路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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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電    話 

（ 上 班 ） 
電      話 
（ 下 班 ） 

傳     真 備     註 

外 交 部 亞 太 司 (02)23482839 
(02)23482838 

(02)23482071 (02)23896314 
臺北市凱達格蘭

大道 2 號 

外 交 部 北 美 司 
(02)23482950 
(02)23482999 

轉 2950 
(02)23482070 (02)23752159 

臺北市凱達格蘭

大道 2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洋 保 育 署 (07)3382057 (07)3382057 (07)3383252 

高雄市前鎮區成

功二路25號7樓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02)23117722 
 轉 2840 

(02)3117722 
080-066666 

(02)23899860 
臺北市中華路一

段 83 號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漁 業 署 (02)33436295 

(02)33436271 
(02)33436279 

(02)33436226 
臺北市中正區潮

州街 2 號 

交 通 部 航 港 局 (02)89782563 
(02)89782554 

(02)89782563 (02)27059837 
臺北市大安區和

平東路 3段 1巷 1
號 

交 通 部 航 港 局 
北 部 航 務 中 心 (02)89783503 0937866130 (02)24284355 

基隆市仁愛區港

西街 6 號 4 樓 
交 通 部 航 港 局 
中 部 航 務 中 心 (04)23690677 0972762616 (04)26571375 

臺中市梧棲區臨

海路 83 之 3 號 
交 通 部 航 港 局 
南 部 航 務 中 心 (07)5622342 0912679641 (07)5216078 

高雄市鼓山區蓬

萊路 4 號 
交 通 部 航 港 局 
東 部 航 務 中 心 (03)8226049 (03)8509011 (03)8225981 

花蓮縣花蓮市港

口路 15 號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 ( 總 公 司 ) 
(07)2851000 
    轉 413 

(07)2136952 
(07)5519018 

(07)2850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

國三路 2-2 號 

基 隆 港 務 分 公 司 
(02)24208265 
(02)24208251 
(02)24208260 

(02)24242203 
(02)24208263 

(02)24266960 
 

基隆市中正路 1
號 

基 隆 港 務 分 公 司 
蘇 澳 營 運 處 

(03)9965121 
   轉 251, 252 (03)9965121 (03)9972008 

宜蘭縣蘇澳港區

1 號 

臺 中 港 務 分 公 司 (04)26562164 
(04)26562611 

(04)26562164 (04)26572300 
臺中市梧棲區中

棲路三段 2 號 

高 雄 港 務 分 公 司 (07)5612311 (07)5519018 
日(07)5617108 
夜(07)5334482 

高雄市鹽埕區蓬

萊路 10 號 

花 蓮 港 務 分 公 司 (03)8325131 
     轉 2103 (03)8344476 (03)8333771 

花蓮市海岸路 6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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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電    話 

（ 上 班 ） 
電      話 
（ 下 班 ） 

傳     真 備     註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一 海 巡 隊 

(02)24226485 
(02)24627372 

(02)24226485 (02)24620781 
基隆市東海街 6
號 2 樓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二 海 巡 隊 

(02)28051439 (02)28051439 (02)28054147 
新北市淡水區觀

海路 251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三 海 巡 隊 

(04)26572783 (04)26572783 (04)26572784 
臺中市清水區海

濱里15鄰北堤路

1-2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四 海 巡 隊 

(06)2620217 (06)2620217 (06)2620259 
臺南市南區鯤鯓

路 601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五 海 巡 隊 

(07)5719553 (07)5719553 (07)5719560 
高雄市旗津區北

汕巷 50-72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六 海 巡 隊 

(03)8233781 (03)8233781 (03)8233783 
花蓮市港濱路 42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七 海 巡 隊 

(03)9961541 (03)9961541 (03)9961540 
宜蘭縣蘇澳鎮港

區 7-1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八 海 巡 隊 

(06)9215221 (06)9215221 (06)9215225 
澎湖縣馬公市案

山里19鄰大案山

200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九 海 巡 隊 

(082)334261 (082)334261 (082)334938 
金門縣金湖鎮科

羅里 1 鄰料羅港

1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十 海 巡 隊 

(0836)22647 (0836)22647 (0836)22621 
馬祖南竿福沃村

8 鄰 138 號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

隊 分 署 
第 十 一 海 巡 隊 

(02)28053990 (02)28053990 (02)28051664 
新北市淡水區中

正路 1段 63巷 20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十 二 海 巡 隊 

(03)5362570 (03)5362570 (03)5366873 
新竹市新港南路

9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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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電    話 

（ 上 班 ） 
電      話 
（ 下 班 ） 

傳     真 備     註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十 三 海 巡 隊 

(05)3472199 (05)3472199 (05)3473899 
嘉義縣布袋鎮順

安路 79 巷 2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十 四 海 巡 隊 

(08)8867125 (08)8867125 (08)8867132 
屏東縣恆春鎮大

光路 79 之 44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十 五 海 巡 隊 

(089)280356 (089)280356 (089)281414 
臺 東 市 富 岡 街

296 之 1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第 十 六 海 巡 隊 

(02)24902010 (02)24902010 (02)24902909 
新北市貢寮區真

理里新港街 128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直 屬 船 隊 (07)6988003 (07)6988003 (07)6988026 

高雄市茄萣區崎

漏里正遠路 1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北 區 機 動 查 緝 隊 

(02)24215002 (02)24215002 (02)24225943 
基隆市仁愛區港

西街 6 號 216 室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中 區 機 動 查 緝 隊 

(04)26583583 (04)26583583 (04)26583584 
臺中市清水區海

濱里15鄰北堤路

1-3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南 區 機 動 查 緝 隊 

(07)5514141 (07)5514141 (07)5514083 
高雄市鼓山區蓬

萊路 32 號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東 部 機 動 海 巡 隊 

(03)8340180 (03)8340180 (03)8340184 
花蓮市民有里北

濱街 31 號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

隊分署北部地區巡防

局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03)4080371 (03)4080371 (03)4989165 

桃園市觀音區崙

坪村忠愛路31號 

行 政 院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中 部 地 區 巡 防 局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04)26582542 (04)26582542 (04)26582742 
臺中市清水區中

社路 900 號 

行 政 院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南 部 地 區 巡 防 局 

(07)6986127 
(07)6986011 

(07)6986127 (07)6986251 
高雄市茄萣區崎

漏里正遠路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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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電    話 

（ 上 班 ） 
電      話 
（ 下 班 ） 

傳     真 備     註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行 政 院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東 部 地 區 巡 防 局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089)226900 (089)226900 (089)239495 
臺東市興安路 2
段 546 號 

行 政 院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馬 祖 地 區 巡 防 局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0836)23449 
(0836)22897 

(0836)23449 
(0836)22897 

(0836)23721 
連江縣南竿鄉清

水村 9 鄰 137 號 

行 政 院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艦 隊 分 署 
金 門 地 區 巡 防 局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082)330542 (082)330542 (082)336429 
金門縣金湖鎮正

義里尚義 200 號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

隊分署澎湖地區巡防

局 勤 務 指 揮 中 心 
(06)9219583 (06)9219583 (06)9219541 

澎湖縣馬公市興

仁里雙頭掛 1-30
號 

海 峽 交 流 基 金 會 
(02）27187373 

轉 435 (02)25339995 (02)27134462 
臺北市民生東路

三段 156 號 16 樓 

高 雄 區 漁 會 
漁 業 專 用 電 台 

(07)8216441 
(07)8214138 

(07)8214136 
(07)8215864 
(07)8216490 

高雄市前鎮區漁

港北二路 3 號 2
樓 

基 隆 區 漁 會 
漁 業 專 用 電 台 (02)24693417 (02)24693417 (02)24693485 

基隆市八斗子環

港街 1 號 
蘇 澳 區 漁 會 
漁 業 通 訊 電 台 (03)9962111 (03)9962111 (03)9961942 

蘇澳鎮南建里造

船巷 21 之 8 號 
新 竹 區 漁 會 
漁 業 通 訊 電 台 (03)5364006 (03)5364006 (03)5364021 

新竹市東大路四

段 315 號 
台 中 區 漁 會 
漁 業 通 訊 電 台 (04)26564865 (04)26564865 (04)26572049 

臺中市清水區海

濱里北堤路30號 

高 雄 區 漁 會 
漁 業 通 訊 電 台 (07)8155963 (07)8155963 (07)8158964 

高雄市前鎮區漁

港北二路 3 號 2
樓 

東 港 區 漁 會 
漁 業 通 訊 電 台 (08)8350247 (08)8350247 (08)8354312 

屏東縣東港鎮新

庄路 71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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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電    話 

（ 上 班 ） 
電      話 
（ 下 班 ） 

傳     真 備     註 

花 蓮 區 漁 會 
漁 業 通 訊 電 台 (03)8222192 (03)8222192 (03)8230912 

花蓮市港濱路 37
號 3 樓 

綠 島 區 漁 會 
漁 業 通 訊 電 台 (089)672040 (089)672040 (089)672295 

臺東縣綠島鄉南

寮村漁港 2 路 1
號 

澎 湖 區 漁 會 
漁 業 通 訊 電 台 (06)9982234 (06)9982234 (06)9982234 

澎湖縣西嶼鄉池

東村 220 號 
金 門 區 漁 會 
漁 業 通 訊 電 台 

(082)334037 (082)334037 (082)336295 金門縣新湖漁港 

澎 湖 區 漁 會 
漁 業 通 訊 電 台 

(0836)25843 (0836)25843 (0836)25671 連江縣南竿鄉經
澤村 129 號 

台 灣 區 漁 業 
廣 播 電 台 (07)8415061 (07)8415061 (07)8119161 

前鎮區漁港北二

路 5 號 
備註：：本聯繫名冊採滾動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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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間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資源協調機構 

單 位 電    話 
（ 上 班 ） 

電      話 
（ 下 班 ） 傳     真 備     註 

華 龍 港 灣 
工 程 公 司 (02)25782207 090050682 (02)25781678 

臺北市南京東路

四段 164 號 11 樓
 華 龍 港 灣         

工 程公司 ( 基 ) (02)24658115-6 (02)24658115-6 090248115 
基隆市花源五街

26 號 

台灣打撈公司 (07)3332226 (07)7712768 (07)3326957 
高雄市前鎮區三

多三路 155 號 2
 南 豐 海 事 

工 程 公 司 (07)3819629 (07)3819629 (07)3921347 
高雄市三民區春

陽街 254 號 2 樓 
穩 進 港 灣 
工 程 公 司 

 

(07)8022171 0935-461655 (07)8012033 
高雄市小港區漢

民路 381 號 7 樓 

海 歷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07)8136401 0937-310225 (07)8136400 

高雄市前鎮區凱

旋 4 路 288 號 3
樓之 1 

坤柏海洋油污 
處理有限公司 (07)7152201 0936356981 (07)7152202 

高雄前鎮區英德

街 77 號 

永力海洋工程 
有 限 公 司 (02)29541975 0937-056414 (02)29541975 

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 153巷 4
弄 16 號 2 樓 

亞 洲 船 務 
代 理 公 司 (07)2692700 0936-368236 (07)2692702 

高雄市海邊路 29
號 24 樓之 1 

全 國 漁 會 (02)29823684 (02)29824541 (02)29885424 新北市三重區力
行路一段 6 號 

高 雄 區 漁 會 (07)8218447 
(07)8412491 (07)8412491 (07)8313439 高雄市前鎮區漁

港東二路 3 號 

基 隆 區 漁 會 (02)24695523 (02)24693415 
(02)24693417 

(02)24693283 
(02)24695395 

基隆市環港街 5
號 2 樓 A 棟 

蘇 澳 區 漁 會 (03)9962103 (03)9962103 (03)9972904 蘇澳鎮南安里漁
港路 36 號 

台 中 區 漁 會 (04)26562650 
(04)26562631 

(04)26562650 
(04)26562631 (04)26566435 台中市清水區北

堤路 30 號 

花 蓮 區 漁 會 (03)8223118 (03)8223118 (03)8223342 花蓮市港濱街 37
號 

台 東 區 漁 會 (08)9281050 (08)9281050 (08)9281050 台 東 市 富 岡 街
297 號 



41 

澎 湖 區 漁 會 (06)9262131-5 (06)9262131-5 (06)9264460 
澎湖縣馬公市場
明里新生路 158
號 

備註：：本聯繫名冊採滾動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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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2 年度桃園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能量分析 

 

  依行政院核准之「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所載應變層級判定標準， 

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未達 100 公噸屬小型外洩者，係由海岸管理機關、地方政

府或港口管理機構執行第一級應變作業。故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油

污染應變能量之需求檢討，以轄內應變設備器材是否足以因應 100 公噸洩油量

之海污應變實需為評估參考依據。 

一、油污應變能量需求估算 

  以主要應變設備之適用性為依據，分別設定其回收條件，區分「港灣

平靜水域」與「港外開放水域」情境估算油污應變能量之需求。 

(一) 回收條件設定 

1. 攔油索圍攔集中條件設定 

(1) 港內或封閉水域 

圍攔集中 

  參採Todd Mitchell封閉型水域溢油回收攔油索需求公式 

B＝0.625H 

B：攔油索圍攔海面油污總長度(公尺) 

H：海面污油總量(公噸) 

  外洩量 100 公噸之溢油事件，用於拖曳集油之單組汲油

系統需求攔油索長度至少 62.5 公尺。 

船舶溢油點防護 

  參考 Exxon Oil Spill Response Field Manual，以船舶長度

100 公尺以下泊靠於碼頭為設定條件，事故船舶外舷周邊圈

圍攔油索至少為船長 3 倍，即為 300 米以上。 

港內或封閉水域實施封港作業 

  囿於需封閉之長度不一，本項攔油索需求不列入計算；

倘有不足，應變期間以區域聯防調撥方式向其他縣市尋求支

援。 

  綜上，外海型、近海型或港灣型攔油索最少長度需求總計為

360 公尺以上。 

(2) 外海或開放水域 

圍攔集中 

  參採Todd Mitchell開放型水域溢油回收攔油索需求公式 

B＝1.2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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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攔油索圍攔海面油污總長度(公尺) 

H：海面污油總量(公噸) 

  外洩量 100 公噸之溢油事件，用於拖曳集油之單組汲油

系統需求攔油索長度至少 125 公尺。 

船舶溢油點防護 

  參考 Exxon Oil Spill Response Field Manual，以船舶長度

100 公尺以下泊靠於碼頭為設定條件，事故船舶外舷周邊圈

圍攔油索至少為船長 3 倍，即為 300 米以上。 

港內或封閉水域實施封港作業 

  囿於需封閉之長度不一，本項攔油索需求不列入計算；

倘有不足，應變期間以區域聯防調撥方式向其他縣市尋求支

援。 

  綜上，外海型、近海型或港灣型攔油索最少長度需求總計為

425 公尺以上。 

2. 汲油器回收條件設定 

(1) 堰式汲油器回收率 

 本類型汲油器於油膜厚度 1~8mm、25mm 之油污回收率

各為 10%、50%。 

 運用於港內溢油已使用攔油索圍攔集中之狀況，油污回

收率採設計回收能力乘以 50％計算。 

(2) 親油型(碟、鼓、刷、帶式)汲油器回收率 

 本類型汲油器於油膜厚度 1mm 即可有效作業，惟泵浦

汲油頭之實際轉速可能僅為設計轉速之 1/10。 

 油污回收率採設計回收能力乘以 10％為實際轉動汲油

速率，再乘以油水回收比率 90％計算。 

3. 儲油設施 

  港內/封閉水域或外海/開放水域之儲油設施所需容量，設定

為每日汲油器實際執行汲油回收總量之 2 倍。 

4. 工作船舶 

  於近岸水域或外海配合攔油索與汲油器實施海面油污回收之

組合作業時，每 1 組汲油系統設定配置 2 艘工作船舶共同作業。 

(二) 風化條件設定 

1. 燃油種類 

  近年台灣周邊發生船舶溢油意外事件，大多使用船用重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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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180)，主要用於大馬力、低速船舶柴油機。 

2. 溢油面積 

  參考 OPRC IMO OSRC LEVEL II，溢油量 100 公噸於海面之

擴散面積於 8 小時內即可達到 10 平方公里。 

3. 蒸發量 

  參考 ITOPF HAND BOOK 2011/12，船用重燃油(IFO180)溢出

100 公噸擴散於海面後，可能透過蒸發失去 40％，故屆時海上可

能剩餘之油量為 60 公噸。 

4. 乳化量 

  參考 ITOPF HAND BOOK 2011/12，船用重燃油(IFO180)經風

化作用後之乳化體積將增加為原體積 3 倍(乳化體積膨脹率)，亦

即溢油 24 小時後之海面浮油估算總量為 180 公噸。 

5. 污染岸際油污量 

  假設模擬模式計算某溢油事件海面浮油登陸量為 50%，則污

染岸際油污量= 180 公噸 × 50%＝90 公噸。 

6. 岸際清理可能產生之廢棄物數量 

  參考 OPRC IMO OSRC LEVEL II，執行岸際清理作業期間遭

污染海岸之廢棄物數量，概估為海面油污污染岸際數量之 10 倍，

則污染岸際廢棄物數量= 90 公噸 × 10＝900 公噸。 

 

二、桃園油污應變能量分析與檢討 

  統計列出桃園轄內應變設備器材之數量清單，經與前節所述之「油污

應變能量需求估算」結果相較，即可評估桃園於油污應變之能量是否足敷

需求。 

(一) 桃園轄內應變設備器材之數量統計 

  經查海保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網頁之登錄資料，整理桃

園轄內(含桃園市及鄰近單位)海洋油污染應變設備器材之清單如表 1

所示，並加上臨近縣市之統計整理如表 2 所示。其中桃園市包括海管

處、環保局，而鄰近單位係位於桃園轄區內之海巡署、中油公司桃園

煉油廠及台電公司大潭發電廠等，其詳細單位分述如下。 

 桃園市海管處：大園砲陣地倉庫(A1)、竹圍安檢所(A2)、農業局資

材室(A3)、草漯沙丘地景展示館(A4)。 

 桃園市環保局：桃園環保科技園區庫房(B1)、焚化廠倉庫(B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隊第二三岸巡中隊(C1)、北部分署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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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巡隊(竹圍安檢所)(C2)、艦隊分署第十二(新竹)海巡隊(C3)。 

 中油公司桃園煉油廠：海上作業課(D1)、中油碼頭(D2)、桃煉廠

(D3)。 

 台電公司大潭發電廠(D4)。 

 
表 1  桃園市轄內海洋油污染應變設備器材之數量統計 

設備器材名稱 種類 規格 數量 合計 

攔油索(Boom) 

外海型 高度 150cm，長度 250m/條 500m/2 條 500m 
近海型 

(扁平固體填充式) 
高度 75cm，長度 150m/條 300m/2 條 300m 

港灣型 
(扁平固體填充式) 

高度 60cm，長度 15m/條 150m/10 條 

285m 
高度 45cm，長度 15m/條 120m/8 條 

港灣型 
(充氣式) 

高度 55cm，長度 15m/條 15m/1 條 

河川型 
(扁平固體填充式) 

高度 30cm，長度 20m/條 240m/12 條 
810m 高度 20cm，長度 20m/條 480m/24 條 

河川型 高度 15cm，長度 10m/條 90m/9 條 

潮間帶型 

高度 85cm，長度 15m/條 45m/3 條 

405m 
高度 80cm，長度 15m/條 30m/2 條 
高度 65cm，長度 15m/條 30m/2 條 
高度 50cm，長度 20m/條 300m/15 條 

便攜式攔油索 高度 32cm，長度 15m/條 30m/2 條 30m 
U-boom 高度 160cm，長度 150m/條 150m/1 條 150m 

汲油器 
(Skimmer) 

堰式(小型) 處理量 10m3/hr 0 組 

6 組 
堰式 處理量 20m3/hr 2 組 

刷式(一般) 處理量 12m3/hr 1 組 
多功能式 處理量 20m3/hr 3 組 

吸附材料 
(Sorbents) 

片狀吸油棉 
高度 1cm，100 片/箱 48 箱 

403 箱 
高度 0.5cm，100 片/箱 355 箱 

捲狀吸油棉 43m/捲 211 捲 211 捲 

索狀吸油棉 
(圓柱) 

4 條/包(8''×10') 16 包 
161 包 3 條/包(8''×10') 123 包 

4 條/包(5''×10') 22 包 

條狀吸油棉 

1 條/包(3''×12') 48 包 

195 包 
8 條/包(3''×10') 30 包 
4 條/包(3''×10') 49 包 
1 條/包(3''×4') 0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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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條/包(3''×3') 60 包 
5 條/包(3''×3') 8 包 

尼龍繩附油球 50 個/箱 150 箱 150 箱 
吸附設備 手搖榨油機  1 個 1 個 

儲油設備 
(Storage) 

海上儲油囊 容量 60 m3 2 個 120m3 

陸上儲油囊 

容量 3 m3 3 個 

179m3 
容量 5 m3 2 個 
容量 10 m3 2 個 
容量 30 m3 3 個 
容量 50 m3 1 個 

儲油桶(暫存槽) 
容量 189L 5 個 

1,320m3 
容量 75L 5 個 

海上運輸 
(marine shipping) 

工作船(拖船) 出水量 3,600 ton 3 艘註 3 艘註 
帶纜船 出水量 19 ton 2 艘 2 艘 

註：中油公司 3 艘工作船，分別是：桃油 5 號(泊於中油碼頭)及桃油 6 號、桃油 9 號(泊於台北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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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桃園轄內與鄰近縣市海洋油污染應變設備器材之總表 

設備類型 種類 單位 桃園市 
桃園市及 
鄰近單位 

鄰近縣市 
(基隆、新北、新竹縣/市) 

桃園市及鄰近 
單位+鄰近縣市 

攔油索 外海型、近海型、港灣型、河川型、潮間帶型 公尺 210 2,560 3,183 5,743 

攔油設備 充氣機、注水機 台 3 5 11 16 
汲油器 堰式、刷式、多功能、帶式 組 1 6 10 16 

吸附材料 

片狀吸油棉 箱 85 403 754 1,157 
捲狀吸油棉 捲 22 211 164 375 
索狀吸油棉 包 35 161 262 423 
條狀吸油棉 包 55 195 96 291 
尼龍繩附油球 箱 42 150 34 184 

吸附設備 手搖榨油機、回收幫浦 台 0 1 3 4 
儲油設備 海上儲油囊、陸上儲油囊、儲油桶(暫存槽) 個 3 17 24 41 

除油設備 

除油劑(油分散劑) 公升 0 8,400 0 8,400 
高壓噴槍清洗器、高溫高壓噴槍清洗器 台 4 4 13 17 
中、小型發電機 台 2 6 5 11 
可攜式岸際油污清除機(兼具汲油功能) 台 4 4 1 5 
撈油手工具 個 0 0 15 15 

噴灑設備 除油劑噴灑設備 台 0 5 5 10 
海上運輸 工作船(拖船)、帶纜船、動力小艇、救難艇 艘 0 5 5 10 
陸上運輸 手推車、油品洩漏處理車、消防車、油污設備履 台 1 12 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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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運送車、沙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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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桃園油污應變能量分析 

  本府執行油污染應變能量之需求檢討，以轄內應變設備器材是否足

以因應 100 公噸洩油量之海污應變實需為評估參考依據，茲分析整理如

表 3 所示。 

 

表 3  桃園市執行海洋油污染應變能量需求分析 

項目 港內或封閉水域 外海或開放水域 

一、圍攔防護

設備能量 

需求 

1. 拖曳集油攔油索長度 

62.5 公尺/組×6 組汲油器系統=375 公尺 

2. 船舶溢油點防護攔油索長度 

以船舶長度 100 公尺泊靠於港內為設定

條件×3 倍=300 公尺 

綜上，事故船舶外舷周邊圈圍攔油索長度

至少需 675 公尺。 

1. 拖曳集油攔油索長度 

125公尺/組×5組汲油器系統適用於外海

=625 公尺 

2. 船舶溢油點防護攔油索長度 

以船舶長度 100 公尺泊靠於港內為設定

條件×3 倍=300 公尺 

綜上，事故船舶外舷周邊圈圍攔油索長度

至少需 925 公尺。 

應變能力 

是否足敷 

需求評估 

本市外海型或近海型攔油索總長度 980 公

尺，足敷港內、封閉作業水域圍攔回收、

溢油點防護與封閉渠道等作業需求。 

本市外海型或近海型攔油索總長度 980 公

尺，足敷外海、開放作業水域圍攔回收、

溢油點防護與封閉渠道等作業需求。 

二、汲油設備

回收能量 

需求 

1. 港內溢油已圈圍攔油索，油膜厚度

25mm 以上 

(1) 堰式汲油器(中型) 

20m3/hr×50%＝10m3/hr 

(2) 刷式汲油器(小型) 

12m3/hr×10%×90%＝1.08m3/hr 

(3) 多功能式汲油器(中型) 

20m3/hr×10%×90%＝1.8m3/hr 

(4) 每日作業 6 小時，汲油能力總和 

(10m3/hr×2 組＋1.08m3/hr×1 組＋

1.8m3/hr×3 組)×6hr/d＝158.88m3/d 

2. 設定回收 100%港內浮油計 180 公噸。 

1. 外海溢油回收作業，油膜厚度受風浪影

響設定為 8mm 以下 

(1) 堰式汲油器(中型) 

20m3/hr×50%＝10m3/hr。 

(2) 多功能式汲油器(中型) 

20m3/hr×10%×90%＝1.8m3/hr 

(3) 每日作業 6 小時，汲油能力總和 

(10m3/hr×2組＋1.8m3/hr×3組)×6hr/d＝

152.4m3/d 

2. 設定回收 50%外海浮油計 90 公噸。 

應變能力 

是否足敷 

需求評估 

港內溢油採現有設備之 6 組汲油回收系

統，可於 1~2 日內完成浮油回收工作。 

外海溢油採現有設備之 5 組汲油回收系

統，可於 1 日內完成浮油回收工作。 

三、廢油暫時 港內/封閉水域之儲油設備所需容量，設定 外海或開放水域之儲油設備所需容量，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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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能量 

需求 

為每日汲油器實際執行汲油回收總量之 2

倍，所以本市每日港內廢油水暫儲設備之

容積應達 158.88 m³×2＝317.76m3。 

定為每日汲油器實際執行汲油回收總量之

2，所以本市每日外海廢油水暫儲設備之容

積應達 90 m³×2＝180m3。 

應變能力 

是否足敷 

需求評估 

本市海上型儲油能量 120m3、陸上型儲油

能量 1,499 m3，合計 1,619 m3，現有儲油

設備可滿足港內廢油水約 5 日之暫儲需

求。 

本市海上型儲油能量 120m3，搭配儲油桶

能量 1,320 m3，合計 1,440 m3，現有儲油

設備可滿足外海廢油水 8 日之暫儲需求。 

四、工作船舶

作業能量 

需求 

於近岸水域每 1 組汲油系統設定配置 2 艘

工作船舶共同作業，計有 6 組汲油回收系

統可用，需動員至少 12 艘工作船。 

於外海水域每 1 組汲油系統設定配置 2 艘

工作船舶共同作業，計有 5 組汲油回收系

統可用，需動員至少 10 艘工作船。 

應變能力 

是否足敷 

需求評估 

本市轄內計有拖船 3 艘、帶纜船 2 艘，共

計 5 艘工作船，其餘需求則藉 111 年 11 月

與中壢區漁會、桃園區漁會及中油公司等

簽署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支援合作備忘

錄，可滿足近岸水域作業需求。 

本市轄內計有拖船 3 艘、帶纜船 2 艘，共

計 5 艘工作船，其餘需求則藉 111 年 11 月

與中壢區漁會、桃園區漁會及中油公司等

簽署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支援合作備忘

錄，可滿足外海水域作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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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處理流程 

 

 

 
  

船難事故發生 

由交通部航港局通報並邀集相 
關單位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通知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協調相關機關應變 

農委會(漁港) 
海委會海巡署(海上) 
海委會海巡署(其他海岸

區域)區域) 
 

結案 
海管處於海委會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

統結報 

交通部開設海難災 
害應變中心，並由 
相關機關參與應變 

 
環保局勘查漏油現況、採樣蒐證 

海管處勘查漏油現況、進行污染源追查

及協助確認油污染範圍、數量，並於海

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通報海委會 

海上： 
第二、十二海巡隊 

監控船舶現況、海上

油污染動態監測及油

污範圍界定 

岸際： 

第八岸巡隊 

協助岸際油污染範

圍、量體研判及岸際

警戒 

交通部航港局 
研判應變層級 

 

若屬第二級 

另依污染區 
位由主管機關 
派員與會 第三級 

 

第一、二級 
 

 海委會 

(第二級) 

油污染擴散模

擬 
協助污染調查 
及除污技術提供 
要求船東提出 
應變能量備便 

海岸管理工程處 

(第一、二級) 

應變通道擬定 
轄內應變能量彙

整 
核對船東應變能

量 

要求船東提出 
應變能量備便 

第二、十二海巡隊 

(第一、二級) 

協助海上油污處 
理相關事宜 
海上污染範圍確 
認及監控 
配合主政單位調 
度 
協助提供海象、 
氣象等相關資料 

第八岸巡隊 
(第一、二級) 

協助油污染處理 
相關事宜 
海岸污染範圍監 
控 

配合主政單位協

調調度 

船東 

提出船體移出計

畫 
提出抽油計畫及

油污清除計畫 
備妥污染應變 
能量防止污染擴

大 

壹、海難流程 

狀況解除 
由交通部航港局通報 
船隻拖離本市轄區 

並由該局召開 LOU(擔保信

函)會議，研商後續賠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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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非海難流程(整體) 

 

 

  

研判應變層級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地方政府負責應變 
海洋、海岸：環保局主政 
漁港：農業局主政 

海管處通報海委會 
(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由海委會成立 

重大海洋油污染 
緊急應變中心 

 
 

依發生區域通知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協調相關機關應變 
農委會(漁港) 
海委會海巡署(海上) 
海委會海巡署(其他海岸區域) 

環境保護局派遣人員調查並回報現況 
1. 環保局稽查科勘查漏油現況、進行污染

源追查、採樣蒐證 

2. 海管處勘查漏油現況及協助確認油污染 

地點、範圍、數量、油種等相關資訊 

環境保護局接獲 
海管處、漁會、第二及十二海巡隊 
第八岸巡隊、中油公司桃煉廠通報 

1.漁港港區漏油致影響海洋 
2.河川油污染影響至海域水體 

3.桃園外海卸油浮筒發生漏油事件 

環保局依計畫成立市緊急應變

中心，由市長擔任召集人 

環保局指派海管處於油污染 
海岸附近現場成立前進指揮所 

 海委會 

(第二級) 

油污染擴散模

擬 
協助污染調查 
及除污技術提供 
要求船東提出 
應變能量備便 

海岸管理工程處 

(第一、二級) 

應變通道擬定 
轄內應變能量彙

整 
核對船東應變能

量 

要求船東提出 
應變能量備便 

第二、十二海巡隊 

(第一、二級) 

協助海上油污處 
理相關事宜 
海上污染範圍確 
認及監控 
配合主政單位調 
度 
協助提供海象、 
氣象等相關資料 

第八岸巡隊 
(第一、二級) 

協助油污染處理 
相關事宜 
海岸污染範圍監 
控 

配合主政單位協

調調度 

船東 

提出船體移出計

畫 
提出抽油計畫及

油污清除計畫 
備妥污染應變 
能量防止污染擴

大 

判定改善完成 
損害調查、復原作業 

應變中心撤除 

後續求償作業 

結案 
海管處於海委會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

統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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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非海難流程(不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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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應變組織作業方式 

第
一
階
段(

事
故
通
報
、
判
定
、
初
期
應
變
、
成
立
應
變
指
揮
中
心) 

 

 

  

第
二
階
段 

(

緊
急
應
變) 

 

第
三
階
段 

(

後
續
作
業) 

 

第
四
階
段 

(

事
件
結
束
與
求
償) 

 

現場指揮官 

環境復原

會勘驗收

 

監測與追

蹤作業 

除污作業 

前進指揮所 

行政組 操作組 後勤組 

1.執行除污作業 

2.每日提報除污進度 

 

提報每日應變器材

及經費支用情形 

 

檢討應變能量是否

足夠並提出需求 

 

污染清除確認作業 

各單位主管業務後續作業 各單位依業務主管事項賡續辦理 

由第三公證單位確認情除狀況，並由指

揮官召集相關單位確認污染完成清除 

由各單位蒐集確實損害之證明文件資料，與

污染者、船東或船東責任互保協會(P&I)協

 

污染損害 

未洩漏 

是 

事故發生 

本府應變中心 

海委會判別 

行政組 

持續監控 

計畫組 操作組 後勤組 

應變會議 

1.環境資料蒐集 
2.污染擴散模擬 
3.應變策略擬定 

1.設置前進指揮所 
2.執行除污作業 
3.督導船東除污作業 
4.監督現場勞工安全

衛生相關事宜 

1.召開應變會議 
2.統籌應變行政庶務 
3.彙整應變器材及經

費使用 
4.即時發布新聞資料 
5.彙整辦理後續求償 

1.調集應變設備 
2.動員相關人員 
3.設備維修保養 

事故判定 
未達 100 公噸
由本府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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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事件應變機關-緊急聯繫人員名冊 

111.11.09 更新；註：本表採滾動式修正 

機關(機構、團體) 職稱 姓名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電話 

桃園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科長 朱健瑋 03-3386021#1301 0921-103925 03-3333878 

技正 徐逸倫 03-3386021#1302 0975-656952 03-3333878 

科員 王添鴻 03-3386021#7502 0938-347500 03-3333878 

公害報案中心 03-3354943 0800-066666 03-4626513 

桃園市政府 
海岸管理工

程處 

處長 林立昌 03-3865711#801 0910-285161 03-3865742 

副處長 王冠洲 03-3865711#802 0905-568316 03-3866252 

科長 許嘉麟 03-3865711#401 0983-814916 03-3865743 

工程員 林嘉信 03-3865711#404 0972-087373 03-3865743 

桃園市政府 衛生局 
股長 (暫缺)   03-3370885 

書記 王雅慧 03-3340935#2326 0966-730612 03-3370885 

桃園市政府 消防局 

技佐 鍾世騏 03-3379119#653 0919-201771 03-3351994 

災害救護指揮中心 03-3379119 119 
03-3371119 
03-3351994 

桃園市政府 
新聞處 科長 黃進益 03-3322101#6204 0963-976300 03-3335284 

新聞處 科員 廖偉如 03-3322101#6204 0976-079769 03-3335284 

桃園市政府 農業局 工程助理 劉宗承 03-3322101#5454 0938-368373 03-3382548 

桃園市政府 財政局 科員 陳盈汝 03-3322101#5511  03-3389570 

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 
警務正 張炳榆 03-3351609#204 0982-139828 03-3395532 

勤務指揮中心 03-3334400 110 03-3322110 

桃園市政府 法務局 科員 蘇士閔 
03-3322101#5703 
03-3322101#5704 

0972-799987 03-3366905 

桃園市政府 交通局  卓佩瑜 03-3322101#6869 0911-017400 03-3393986 

桃園市政府環境

清潔稽查大隊 

大園區中隊 調度 游文洲  0909-857939 03- 3860034 

蘆竹區中隊 中隊長 王文邦 03-3526354#700 0972-696836 03-3118419 

觀音區中隊 中隊長 黃承武 03-4734873#220 0905-568760 03-4731930 

新屋區中隊 中隊長 葉劉順貴 
03-4861198#10 
03-4861197#10 

0905-788020 03-4861090 

桃園區漁會 承辦 呂維哲 
03-3835601 
03-3830993 

0917-985597 03-3830150 

中壢區漁會 主任 許光誠 03-4861017 0918-382159 03-4861952 

台清股份有限公司 永安漁港廠商 03-4160000 - - 

佑語環保有限公司 竹圍漁港廠商 - 0919-370062 -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專委 馬振耀 07-3382057#262311 0905-169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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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機構、團體) 職稱 姓名 辦公室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電話 

科長 陳鴻文 07-3382057#262337 0905-165756 - 

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艦隊分署 
第十二 
海巡隊 

隊員 許慧慧 
03-5362570 

#212208 
- 03-5366873 

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北部分署 
第八岸巡隊 上尉 陳奕軒 

03-5309431 
#808111 

0972-037776 03-5307453 

基隆市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科長 林嵐 02-24651115#298 0921-940149 02-24652342 
約僱 林文亮 02-24651115#263 0911-935376 02-24652342 

新北市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科長 顏佳慧 02-29532111#2101 0918-151698 02-29517827 
承辦 許又文 02-29532111#2116 0972-818288 02-29517827 
代理 吳宗祐 02-2953211#2019 0932-503346 02-29517827 

新竹縣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 
科長 陳昌揚 035519345##5300 0921-636077 03-5532420 
承辦 林子堯 035519345##5307 0933-297152 03-5532420 

新竹市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科長 陳雅萍 03-5368920#3001 0963069604 03-5368417 
技士 范釗榮 03-5368920#3002 0910-128818 03-536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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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應變機關權責分工表 

機關（團體、機構、單位） 應變項目 

環保局 
(一) 協助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 
(二) 協助現場現況調查及採樣。 
(三)統籌河岸(河口回溯)油污染處理相關事宜。 

海岸管理工程處 

(一)成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設置前進指揮所。 
(二)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 
(三)統籌海岸油污染處理相關事宜。 
(四)海岸污染範圍及清除之確定。 
(五)海岸污染控制、清除及處置技術之提供。 
(六)應海岸現場指揮官之要求，提供有關環境資料。 
(七)污染清除工作之協調整合。 
(八)統計分析並更新油外洩事件報告。 
(九)海洋污染求償事宜之召集協調。 
(十)環境復育之協助。 
(十一)當地民眾溝通與協調。 
(十二)海洋污染求償處分、訴訟事宜之協調與執行。 
(十三)負責對外協調人力物資、設備機具之處理作業。 
(十四)設置內部應變小組，彙整各成員機關所回報之最新處理情形。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

第二、十二海巡隊 

(一)協助執行海上油污染處理相關事宜。 
(二)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 
(三)海上污染範圍監控。 
(四)海上污染範圍及清除之確定。 
(五)協助執行海上污染控制與清除。 
(六)海上污染清除工作及相關機具、設備及人員配合主管機關之協調調度。  
(七)應海上現場指揮官之要求，提供有關環境資料。 
(八)協助提供海象、氣象及時與預測資訊。 
(九)執行海上油污染取締、蒐證、移送等事項。 
(十)協助海事污染求償事宜。 
(十一)設置內部應變小組，即時將最新處理情形回報緊急應變中心。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

第八岸巡隊 

(一)協助海岸油污染處理相關事宜。 
(二)海岸油污染事件通報。 
(三)海岸油污染範圍監控。 
(四)協助執行海岸污染範圍及清除之確定。 
(五)協助執行海岸污染控制與清除。 
(六)協助執行海岸污染清除及相關機具、設備及人員配合主管機關之協調與

調度。 
(七)應海岸現場指揮官之要求，提供有關環境資料。 
(八)執行海岸油污染取締蒐證、移送等事項。 
(九)設置內部應變小組，即時將最新處理情形回報緊急應變中心。 

農業局 (一)統籌漁港區域之油污染控制及清除處理計畫之擬定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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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團體、機構、單位） 應變項目 
(二)漁港油污染清除工作之協調整合。 
(三)污染行為人財物保全。 
(四)提供現場指揮官自然生態及漁業相關資料。 
(五)受污染地區水產品之管制。 
(六)負責海上、海岸油污染監測及範圍界定。 
(七)負責自然生態、漁業資源、沿海濕地之復育工作。 
(八)負責對外協調人力物質、設備機具之處理作業。 
(九)負責漁港港區內事故船隻及其殘油、殘貨之移除。 
(十)負責環境敏感地區及漁業損害求償事宜。 
(十一)設置內部應變小組，即時將最新處理情形回報緊急應變中心。 

桃園區漁會 
中壢區漁會 

(一)協助漁港污染範圍及清除之確定。 
(二)與當地民眾溝通與協調。 
(三)協助維護漁港內設備修復。 
(四)協助漁港區污染清除之工作及相關機具、設備及人員之協調調度。 
(五)協助對外協調人力物資、設備機具之處理作業。 
(六)協助漁港港區內事故船隻及其殘油、殘貨之移除。 
(七)設置內部應變小組，即時將最新處理情形回報緊急應變中心。 

財政局 協助油污染損害之求償事宜。 

法務局 
(一)提供有關法律意見之相關諮詢服務。 
(二)協助污染處分、訴訟、索賠事宜。 

交通局 
(一)協調聯繫油污染地區之緊急交通運輸支援作業。 
(二)設置內部應變小組，即時將最新處理情形回報緊急應變中心。 

新聞處 媒體聯繫及新聞發布。 

警察局 
(一)污染災難及火警現場治安維護及交通管制。 
(二)海岸污染現場秩序維持。 
(三)設置內部應變小組，即時將最新處理情形回報緊急應變中心。 

消防局 
(一)污染現場岸邊災難及火警人命搶救、協調相關事宜。 
(二)設置內部應變小組，即時將最新處理情形回報緊急應變中心。 

衛生局 
(一)提供油污染地區緊急醫療救護及當地居民健康之維護。 
(二)設置內部應變小組，即時將最新處理情形回報緊急應變中心。 

桃園市政府 
環境清潔稽查大隊 

(一)協助海岸油污染調查，範圍確定及清理工作等相關事宜。 
(二)與當地民眾溝通協調(油污染發生所在區域之環境清潔稽查中隊協助)。 
(三)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 
(四)油污染事件清除作業，人力及運輸機具支援。 
(五)設置內部應變小組，即時將最新處理情形回報緊急應變中心。 

專家學者 
(一)污染調查及除污技術提供諮詢。 
(二)海洋油污染監測、評估諮詢。 
(三)生態調查及復育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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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事件緊急通報表 

通 報 日 期 及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農 曆 時 間 及 
潮 位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H:         L: 

通 報 機 關 ( 單 位 )  通 報 人 員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號 碼  

事 
 
故 
 
原 
 
因 

□海難事件 

導致海洋污染 

□依「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海難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及「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

辦理。 
□已通報其他機關：                          。 

船舶國籍  船 舶 名 稱  

所屬公司  代理行名稱  

種類、噸位  燃料油數量  

載 運 物 質 、 數 量  

□非因海難事件 

導致海洋污染 

□依「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辦理。 

□已通報其他機關：                          。 

□油料輸送         □海洋棄置 

□陸源污染         □船舶施工 

□海域工程         □其他: 

發 生 日 期 及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事故地點 (經、緯度 )  

油 污 外 洩 量 及 現 況  

油 污 控 制 狀 況 □已控制 □未控制 □其他： 

已 採 行 重 要 處 理 措 施  

事故之其他說明(如：氣

象、海象、污染源特性、

可能影響之程度或範圍、

拍照、取樣分析等) 

 

說明：各單位於獲知海洋油污染事件後，應立即填報本表傳真至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上班時間：傳真號碼：03-3366591，聯絡電話：03-3386021。 

24 小時公害中心報案電話 0800-066-666。 



60 

附件九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緊急通報簡訊群組發送格式 

一、範例格式一（溢油事故）： 

（一）發現者初報：○○○年○○月○○日○○時於本市○○區○○

方向○○海浬處發現○○顏色○○形狀油污(○○米×○○米)，

向○○方向漂流，○○單位○○姓名。 

（二）海管處向海委會簡訊初報：據報○○○年○○月○○日○○時

於本市○○區○○方向○○海浬處發現○○色○○形狀油污

(○○米×○○米)，向○○方向漂流，本市已動員轄屬前往調

查與評估，「海洋油污染事件緊急通報表」另附，桃園市政府

海岸管理工程處○○○。 

（三）發現者續報：○○年○○月○○日○○時○○色○○形狀油污

(○○米長×○○米寬×○○米厚)，估計溢油量約○○m3，溢油

來源查證中；現地風向○○、風速○○，流向○○、流速○○，

油膜可能為○○○○種類油膜，向○○方向漂流，○○單位

○○姓名。 

（四）海管處向海委會簡訊續報：○○年○○月○○日○○時○○顏

色○○形狀油污(○○米長×○○米寬×○○米厚)，經調查估計

溢油量約○○m3、溢油來源可能為○○○○○○；現地風向

○○、風速○○，流向○○、流速○○，油膜可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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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油膜，向○○方向漂流，本市即動員轄屬應變能量前往處

置，續報之「海洋油污染事件緊急通報表」另附，桃園市政府

海岸管理工程處○○○。 

（五）海管處動員簡訊：○○年○○月○○日○○時○○顏色○○形

狀油污(○○米長×○○米寬×○○米厚)，經調查估計溢油量

○○m3、溢油來源可能為○○；現地風向○○、風速○○、流

向○○、流速○○，油膜可能為○○○○種類油膜，向○○方

向漂流；現依據本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規定啟動應變作

業，請立即派遣貴署○○○○應變能量前往○○處（港）備援，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二、範例格式二（船難事故）： 

（一）發現者初報：○○年○○月○○日○○時○○國籍「○○」號

○○輪於○○地區離岸○○海浬處發生○○事故（經度

○○○○、緯度○○○○），船上載有○○油○○噸、○○油

○○噸，船體○○處破裂、初估已洩漏○○油種○○噸（或船

體未破裂、未發現溢油），○○單位○○姓名。 

（二）海管處向海委會簡訊初報：據報○○年○○月○○日○○時

○○國籍「○○」號○○輪於○○地區離岸○○海浬處發生

○○事故（經度○○○○、緯度○○○○），船上載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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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油○○噸，船體○○處破裂、初估已洩漏○○油

種○○噸（或船體未破裂、未發現溢油），本市已動員轄屬前

往調查與評估，「海洋油污染事件緊急通報表」另附，桃園市

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三）發現者續報：○○國籍「○○」號○○輪噸位○○噸，載運○○

貨物，船東為○○公司、聯絡方式為○○○○○○，○○單位

○○姓名。 

（四）海管處向海委會簡訊續報：○○國籍「○○」號○○輪噸位○○

噸，載運○○貨物，船東為○○公司、聯絡方式為○○○○○○，

本市即動員轄屬應變能量前往處置，續報之「海洋油污染事件

緊急通報表」另附，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五）海管處動員簡訊：○○年○○月○○日○○時○○國籍「○○」

號○○輪噸位○○噸，載運○○貨物，船東為○○公司、聯絡

方式為○○○○○○，於○○地區離岸○○海浬處發生○○事

故（經度○○○○、緯度○○○○），船上載有○○油○○噸、

○○油○○噸，船體破裂、初估已洩漏重油○○噸（或船體未

破裂、未發現溢油），依據本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規定啟動應變作業，請立即派遣貴署○○應變能量前往○○處

（港）備援，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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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桃園市政府海岸污染事件處理情形回報表 

事故(船舶)名稱  

通報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機關(單位)  

通報人員姓名  

連絡電話 傳真號碼  

最

新

處

理

情

形 

油污外洩情形及外洩量(公噸)  

油污清除狀況及清除量(公噸)  

目前海上尚有油污數量(公噸)  

油污控制或擴散狀況  

事故船舶、設備損害 
及修復情形  

船舶尚有殘油量(公噸)  

船舶尚有殘貨數量及處理情形  

已採取之具體措施  

未來採行

措施  

建議  

說明： 
1. 本通報表請於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後，各成員機關應將最新處理

情形傳真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03-3366591，聯絡電話：03-3386021。 
2. 填報內容請參酌桃園市政府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機關權責分工表之內

容提報。 
3.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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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海洋污染緊急應變中心組織架構及分工圖 

壹、緊急應變中心之組織架構 

 

 
  

應變中心指揮官

副指揮官

計畫組 操作組 後勤組 行政組

指揮線

協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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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緊急應變中心組織之分工 

  

海管處 

海管處 

海管處 

海管處 

(海管處) 

海管處 

海管處 

應變事故污染種類聯繫相關單位，進駐應變中心 

集 



66 

附件十二 各應變組工作事項權責區分表 

計畫組 

主要工作事項 

一、根據事故狀況進行污染擴散模擬。 
二、調查與執行事故地點環境資料蒐集作業。 
三、評估與規劃應變策略及污染控制。 
四、辦理應變會議及現況簡報事宜。 
五、協同國內外應變專家、學者，討論策定應變處理技術與除污工序與工法。 
六、負責污染地區漁業及生態資源調查、復育工作。 
七、事故船隻移除及船上污染物質清除評估。 

項次 細部執行內容 
是否執行 執行

日期 是 否 
1 收集、分析、處理及顯示事故資訊。 □ □  

2 依據當地海象、水文資料，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預測。 □ □  

3 
針對河川或海上有害化學物質洩漏或有洩漏之虞時，需

立即建立管制周界範圍並管制人員進出，提供有關化學

品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 

□ □  

4 完成並監督事故行動計畫的擬訂。 □ □  

5 辦理應變會議並提報初步應變計畫。 □ □  

6 視情況指派已趕赴現場之應變人員，擔任事故指揮系統

組織架構中的職務。 
□ □  

7 確認計畫組內部作業程序依本表施行。 □ □  

8 視需要建立特殊資訊收集作業(例如：氣象、環境、毒物

/化學品等)。 
□ □  

9 決定任何特殊資源以支援事故的需求。(協同國內外專家

或調查特殊設備) 
□ □  

10 規劃有關替代策略的資訊(預備方案)。 □ □  

11 定期針對事故的可能發展提出預測影響，與應變中心其

它各組橫向聯繫、討論，並視現況隨時修正應變計畫。 
□ □  

12 隨時通報應變中心，事故狀態任何顯著或可能之變化。 □ □  

13 事故復原計畫的訂定及執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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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組 
主要工作事項 

一、針對應變計畫及應變策略評估，召集、訓練並分組足額操作人員，以因應策略與

步驟執行實需。 
二、隨時評估作業現況，針對組織、策略及除污資源視需求進行調整。 
三、監督現場操作人員之工作進度與安全衛生要求。 
四、每日統計除污資源耗用及未來預估量，傳送後勤組完成耗用統計與預先補充。 
五、除污現場產生非計畫執行內之裝備設施需求，依實況回饋計畫組規劃後，轉知後

勤組籌備。 

項

次 
細部執行內容 

是否執行 執行

日期 是 否 

1 
確認應變策略所需的應變設備種類與數量需求評估並完成

紀錄。 
□ □  

2 
監督現場操作人員之工作進度與安全衛生(內含煙、酒、火、

鞋、裝備使用熟悉、防滑、二次污染等事宜)要求，並與勞

安人員協調，以確保遵守安全規定。 
□ □  

3 
確依計畫組擬定之除污計畫，執行現場污染清理或抽除工

作，並根據事故現場狀況，著適宜之個人防護裝備。 
□ □  

4 
針對應變作業及應變策略評估，召集並分配足額操作人員，

以因應策略執行實需。 
□ □  

5 評估及監控目前情勢，以便應用於後續作業中。 □ □  

6 
每日統計除污資源之耗用及未來預估量，傳送後勤組完成耗

用統計與預先補充。 
□ □  

7 
確定現場操作人員依照認可的安全作法，執行所指派的工

作。 
□ □  

8 監控額外資源的需要及視需要提出請求以支援作業。 □ □  

9 
在執行適當的策略及方法前，與計畫組、模式模擬或環境生

態等技術專家協商與確認，以達成環境保護目標。 
□ □  

10 
劃定現場冷、暖、熱區及人員、車輛動線規劃，並指定／使

用集結區。 
□ □  

11 
劃分分組作業區域，並確實管理及控管每日、每週、每月清

除進度。 
□ □  

12 參與計畫流程及擬定事故行動計畫的應變策略會議。 □ □  
13 協助擬定長程策略、偶發事故及復原計畫。 □ □  
14 執行事故復原計畫。 □ □  
15 參與對應變中心的作業簡報及對媒體的簡報會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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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組 
主要工作方向 

一、擬定內部／外部應變設備資源聯繫調度程序。 
二、聯繫調度或購置應變設備能量與個人防護設備，支援操作組施行現場應變作業。 
三、確定所有事故支援設施是否建立適當的安全措施及現場醫療急救站。 
四、建立對內與對外單位通訊聯絡名單。 
五、協助提供應變人員相關飲食及休憩之需求。 
六、執行故障裝備修復事宜，保障裝備妥善。 
七、負責協調聯繫油污染地區之緊急交通運輸支援作業。 

項次 細部執行內容 
是否執行 執行

日期 是 否 

1 
組內人員的工作職務及初步工作任務指派，包括指派的

人員姓名及職務，並建立應變各組對內與對外之聯繫名

單。 
□ □  

2 召集後勤組內人員，進行工作執行之作業說明。 □ □  

3 
接受計畫組及操作組對於應變能量及設施的需求申

請，並立即提供補給。 
□ □  

4 應變能量管理及調度作業。 □ □  

5 
如事故中伴隨化學品洩漏或之虞時，協助操作組現場作

業人員取得適當之個人防護設備，並配合地區環保署北

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取得所需應變設備。 
□ □  

6 
針對應變作業期間，提供應變能量及後勤支援的能力，

協助各組作業流程執行順暢。 
□ □  

7 
向應變中心指揮官及其他各組說明，可用於支援事故需

求的應變能量數量。 
   

8 
針對規劃及預期的作業，建立服務及支援需求之流程與

窗口，並提供現場應變人員之食物、飲水所需並紀錄。 
□ □  

9 
不定時檢討通訊計畫、醫療計畫及交通計畫並提供意

見，協助操作組建立現場醫療急救站。 
□ □  

10 於應變過程中，執行非計畫內裝備設施需求籌獲。 □ □  
11 執行故障裝備修復事宜，保障裝備妥善。 □ □  
12 針對目前的服務及支援能量提供建議。 □ □  
13 視情況請求及／或設定擴大採辦程序，支援應變作業。 □ □  
14 協助事故復原計畫及除污器材歸還作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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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 

主要工作方向 

一、協助應變中心各組，因應事故污染種類聯繫相關單位，進駐應變中心協助清

除作業。 
二、除污工作所花費之人力、物力、飲食及休憩的會計核算與成本監控。 
三、提報每日成本估算摘要給應變中心指揮官。 
四、對於高單價之特殊設備需提供應變中心指揮官相關建議。 
五、協助應變中心執行相關會議召開與會議紀錄及發佈新聞稿等事宜。 
六、持續管制追蹤後續求償作業，並確保求償後之分項金額分配無誤。 
七、結束時機之確認，委由第三公證單位，進行污染清除完成確認作業，相關權

責移交各機關賡續辦理。 
八、負責涉及外國人員之管制及外國船隻管制之聯繫事宜。 
九、法律意見之相關諮詢服務及污染處份、訴訟、索賠事宜。 
十、協助提供應變人員相關飲食及休憩之需求。 

項次 細部執行內容 
是否執行 執行

日期 是 否 
1 執行相關簡報會議之所有行政支援。 □ □  
2 管理應變中心所有人、物力資源統計。 □ □  

3 
遇毒化災併同油污染事件時，依計畫組聯繫配合地區

環保署北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或民間毒化災應變

資源即抵事故現場處理。 
□ □  

4 依要求提供財務及成本分析資訊。 □ □  

5 
完成應變中心會議人員簽到表、發言單及會議紀錄，

並轉知應變中心各組辦理後續作業。 
□ □  

6 
完成行政組與各組聯繫作業，以落實計畫組與操作組

作業計畫，並滿足後勤組補給、財務或行政支援需求。 
□ □  

7 針對行政事務與各機關之行政部門保持連繫。 □ □  
8 協助應變中心發佈新聞稿等事宜。 □ □  
9 確實記錄所有人員的工作時間，並傳送給原屬機關。 □ □  
10 針對復原計畫，提供財務方面的建議。 □ □  

11 
應變除污結束時機，由第三公證單位進行污染清除完

成確認作業，權責移交各機關續辦相關事項。 
□ □  

12 彙整應變事件之全般紀錄。 □ □  

13 
彙整各組及協辦單位支援之各項應變設備數量，並協

助後續求償作業，並確保求償後之分項金額分配無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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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桃園市海洋污染應變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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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海洋油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處理運作實例 

壹、 可倫坡輪擱淺屏東縣滿洲鄉佳樂水海岸 

一、 背景說明： 
1. 難船「可倫坡皇后輪」原名「第三太陽丸」，屬日本國內航線油輪，

經加改裝後售出，總噸：498 噸、載重限制：1299 噸。 
2. 該輪 98 年 6 月 12 日於日本交船，16 日啟航欲駛往中東。 
3. 6 月 20 日 20 時 23 分國搜中心接獲基隆岸臺轉通報，外籍油輪「可

倫坡皇后輪」失去動力，21 時 51 分船位北緯 21 度 49.18 分、東經

120 度 51.64 分，由海巡署第八巡防區岸際雷達掌控。 
4. 難船於海上持續漂流，21 日 3 時許擱淺於屏東縣滿洲鄉佳樂水海

岸。 
5. 擱淺時船艙殘油－柴油 39 噸、潤滑油 1.4 噸、廢油水 0.26 噸。 

二、 局內當值人員接獲通知後： 
1. 運用簡訊傳送方式通知局內暨轄內相關單位知悉備變，並以海污專

線通報海委員會海污應變科承辦人暨科長。 
2. 局內當值人員即向國搜中心瞭解並獲得下列資料－ 

A. 事故發生時間(6 月 20 日 20 時 23 分)、位置(北緯 21 度 49.18、東

經 120 度 51.64)。 
B. 難船海上持續漂流未溢油；艙內船用柴油 39 噸、潤滑油 1.4 噸、

廢油水 0.26 噸，總計約 42 噸。 
C. 船舶名稱-可倫坡皇后號、噸位-498 噸、船型-油輪。 
D. 難船未裝載貨物，船長準備棄船。 

3. 局內當值人員轉知承辦人向科長回報，科長研判狀況後，即通報主

任秘書、副局長與局長目前狀況；並電請第八巡防區與高雄港務局

執行監控與狀況回報。 
三、 6 月 21 日 3 時，第八巡防區回報局內承辦人，難船持續向屏東縣滿洲

鄉漂流，目前已擱淺於佳樂水海岸，承辦人即通知科長，科長迅速回

報主任秘書、副局長與局長；另海委會依據「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

變計畫」分級應變原則，判定應變層級為第一級，由墾管處主政，並

速完成下列事項： 
1. 通知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請其立即依據「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

變計畫」主政佳樂水海岸區船舶擱淺油污染緊急應變作業；並請其

通知第八巡防區執行現場監控與初期應變工作。 
2. 通知屏東縣環保局立即趕赴現場監督與支援應變工作。 
3. 詢問高雄港務局暨第十四海巡隊，有關現地風向、風速與流向、流

速資料，通知年度溢油模擬計畫承商立即輸入邊界條件執行模擬預

測工作後回報，將模擬結果分送墾管處與環保局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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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立即調出「海污防治系統」網站內之鄰近縣市應變設備器材品項數

量，並協調各縣市將應變能量待命運送至佳樂水海岸備援。 
5. 屏東縣政府環保局要求「南區年度油污染應變計畫」開口合約廠商，

立即前運除污能量至現場備便。 
6. 屏東縣政府環保局天亮後，實施現地水質採樣與分析作業，並在情

況許可時登船採樣油料，以利後續污染責任認定歸屬。 
7. 屏東縣政府環保局聯繫高雄港務局提供船舶、船東與保險公司（P&I）

資料、並請其通知國內代理商轉知船東與 P&I 儘速抵現場參加應變

會議。 
8. 提醒墾管處儘速召開第一次應變會議，代理商、第八巡防區、港務

局、環保局、漁管處、滿洲鄉、南區應變合約商等單位一律與會。 
9. 提醒墾管處、漁業單位，備便難船附近海域、海底及海岸之環境敏

感區資料與必須防護區位。 
10. 聯繫地區海巡及岸巡單位，現地污染狀況與範圍，並先行採取防範

污染措施（佈置防止油污擴散攔油索、汲油器、吸油棉等器材）。 
11. 聯繫空中警察總隊第二隊或署內年度計畫之衛星及遙控飛機執行空

中偵照，並持續提供開設後之應變中心，以作為應變策略與計畫參

佐。 
12. 提醒墾管處逐日建立應變能量接收、耗用紀錄，以利後續求償統計。 
13. 環保局參加全程之應變會議，以利現場指導應變工作。 

四、 墾管處於 6 月 21 日 0900 時召開第一次應變會議，局內檢派人員與會

指導或建議下列事項： 
1. 建議應變中心指揮官設置對媒體溝通窗口，所有事務由發言人統一

對外說明暨發佈新聞稿，避免輿情混亂。 
2. 環保局將完成油污採樣分析比對作業，以利後續責任歸屬。 
3. 協助主政機關確認污染行為人（要求在台代理商即通知船東及 P&I

儘速赴現場參加應變會議）。 
4. 會中提供海委會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作為應變策略與計畫參佐。 
5. 會議期間提醒主政機關確認污染行為人，以會議紀錄行文方式，請

在台代理商轉知船東即刻採取防止油污染之措施。 
6. 視實際應變需求協助調集其它縣市政府應變能量。 
7. 污染行為人計畫未提出前，先期協助主政機關擬定有關應變策略（艙

油抽除與海岸清理方式）、期程、水質監測、工作安全、緊急連絡等

事宜。 
8. 環保局要求南區應變合約商即採防止污染措施。 
9. 提醒主政機關要求各應變單位逐日統計行政支出、設備器材彙整事

宜。 
10. 提醒主政機關建立應變單位連絡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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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請主政機關依據實需要求高雄港務局執行限制船員離境程序。 
五、 後續應變會議： 

1. 視實際狀況協助主政機關調整應變策略。 
2. 視實際殘油抽除與溢油狀況許可，在保險公司提出足額擔保金之狀

況下，請高雄港務局逐步解除相關船員境管。 
六、 艙油完成抽除後至應變中心結束： 

1. 環保局要求海巡署第八巡防區（海、岸巡單位）協助主政機關確認

海面無油膜漂流。 
2. 艙油抽除要求污染行為人委由第三公證單位，實施污染清除完成確

認作業與提出報告，並由應變會議確認船艙殘油已完成。 
3. 提醒地區主政機關邀集相關單位實施海岸共同現勘，確認無油污染

現象，並召開最後一次應變會議，確認應變工作已完成後，結束應

變中心作業，建議主政機關將現場移交相關權責單位本諸權責續執

行相關環境保護或善後事宜－ 
(1)船體移除打撈：高雄港務局。 
(2)行政支出與應變設備器材耗用求償：墾管處。 
(3)環境監測：環保局、墾管處、第八巡防區。 
(4)漁業損失求償：屏東縣漁業管理處。 
(5)觀光損失求償：滿洲鄉公所。 
(6)生態損失求償；墾管處。 

貳、 歐貝隆輪擱淺澎湖縣目斗嶼海域 

一、 背景說明： 
1. 液化氣體船歐倍隆輪（M.T. OBERON）船長 92.9 公尺、排水量 2691

噸，船艙內柴油 9.8 公噸、重油 45 噸；載運丁烯 1061 噸。 
2. 101 年 2 月 18 日 19 時自台中港欲返航泰國，航行至澎湖群島附近，

因故擱淺於目斗嶼北方礁岩淺灘（23°47′49〞N、119°35′53〞E）。 
3. 高雄港務局接獲國搜中心通報後，於 2 月 19 日 2 時 30 分成立船難

救助緊急應變小組；5 時 20 分船長決定棄船，空中勤務總隊暨第八

海巡隊後續協助並完成 16 名船員救離難船事宜。 
4. 2 月 19 日 7 時許，澎湖第八海巡隊回報發現附近海面發現黑色油膜

長約 1 公里、寬約 300 公尺，澎湖縣政府立即成立海洋油污染緊急

應變中心，並主政展開各項應變作業。 
5. 目斗嶼、姑婆嶼、赤崁附近海域及澎湖縣西嶼鄉、白沙鄉岸際潮間

帶遭受溢油污染。 
二、 局內當值人員接獲通知後： 

1. 運用簡訊傳送方式通知局內暨轄內相關單位知悉備變，並以海污專

線通報海委會承辦人。 
2. 局內當值人員即向高雄港務局暨第八海巡隊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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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故發生時間（2 月 19 日 2 時 30 分）、20 時 51 分位置（23°47′49〞
N、119°35′53〞E）。 

(2)船舶名稱- M.T. OBERON、噸位-2691 噸、船型-液化氣體船，船

貨為丁烯、重量 1061 噸。 
(3)難船擱淺於目斗嶼北方關帝爺礁，船身破洞油料已溢漏；船艙內

柴油 9.8 公噸、重油 45 噸。 
(4)船身破洞，油料已溢出污染海域。 

三、 局內當值人員轉知承辦人向科長回報，科長研判狀況後，即通報主任

秘書、副局長與局長目前狀況；並電請第八海巡隊與高雄港務局執行

監控與狀況回報。 
四、 2 月 19 日 7 時許，澎湖第八海巡隊回報發現附近海面發現黑色油膜長

約 1 公里、寬約 300 公尺，承辦人即通知科長，科長迅速回報主任秘

書、副局長與局長；另海委會依據「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分級應變原則，判定應變層級為第一級，由澎湖縣政府主政。澎湖縣

環保局速完成下列事項： 
1. 環保局回報縣政府，立即依據「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主

政 M.T. OBERON 船舶擱淺油污染緊急應變作業；並請其通知第八

海巡隊執行現場監控與初期海上溢油應變工作、岸巡第七總隊與七

二大隊執行海岸油污染區巡查與回報該局。 
2. 環保局立即趕赴現場監督與調度轄內所有應變設備備便執行清污工

作。 
3. 詢問高雄港務局暨第八海巡隊，有關現地風向、風速與流向、流速

資料，洽請海委會通知年度溢油模擬計畫承商立即輸入邊界條件執

行模擬預測工作後回報，將模擬預測結果分送環保局、港務局與第

八海巡隊、岸巡第七總隊等單位，調集設備器材執行初期應變作業。 
4. 環保局立即調出海委會「海污防治系統」網站內之南區與中區縣市

應變設備器材品項數量，並協調各縣市將應變能量待命船運至澎湖

縣備援。 
5. 請南區承辦縣市環保局要求「南區年度油污染應變計畫」開口合約

廠商，立即前運除污能量至澎湖縣備援。 
6. 環保局立即實施現地污染水質採樣與分析作業，並在情況許可時登

船採樣油料，以利後續污染責任認定歸屬。 
7. 環保局聯繫高雄港務局提供船舶、船東與保險公司（P&I）資料、

並請其通知國內代理商轉知船東與 P&I 儘速抵現場參加應變會議。 
8. 聯繫環保署南區毒災應變隊，立刻趕赴澎湖現地瞭解與評估難船貨

物現況與提供技術支援作業。 
9. 儘速召開第一次應變會議，高雄港務局、第八海巡隊、岸巡第七總

隊、農漁局、海岸遭污染鄉鎮、代理商、南區應變合約商等單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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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與會。 
10. 通知農漁局與海岸遭污染各鄉鎮，備便難船附近海域、海底及海岸

之環境敏感區資料與必須防護區位。 
11. 聯繫地區海巡及岸巡單位，現地污染狀況與範圍，並先行採取防範

污染措施（佈置防止油污擴散攔油索、汲油器、吸油棉等器材）。 
12. 聯繫空中警察隊與署內年度計畫之衛星及遙控飛機執行空中偵照，

並持續提供開設後之應變中心，以作為應變策略與計畫參佐。 
13. 逐日建立應變能量接收、耗用紀錄，以利後續求償統計，並建立應

變單位連絡清單。 
14. 要求各應變單位逐日統計行政支出、設備器材彙整事宜。 
15. 環保局參加全程之應變會議，以利現場指導應變工作。 

五、 澎湖縣於 2 月 19 日 1000 時召開第一次應變會議，環保局檢派人員與

會建議或執行下列事項： 
1. 建議應變中心指揮官設置對媒體溝通窗口，所有事務由發言人統一

對外說明暨發佈新聞稿，避免輿情混亂。 
2. 完成海上、岸際與船艙油污採樣分析比對作業，以利後續責任歸屬。 
3. 協助應變指揮官確認污染行為人（要求在台代理商即通知船東及

P&I 儘速赴現場參加應變會議）。 
4. 會中提供海委會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作為應變策略與計畫參

佐。 
5. 協助應變指揮官確認污染行為人，以會議紀錄行文方式，請在台代

理商轉知船東即刻採取防止油污染之措施。 
6. 視實際應變需求協助調集其它縣市政府應變能量。 
7. 污染行為人之油污染應變清除計畫未提出前，先期協助應變指揮官

擬定有關應變策略（艙油抽除、海面清污與海岸清理方式）、期程、

水質監測、工作安全、緊急連絡等事宜。 
8. 要求南區應變合約商即採防止污染措施，相關支出經費後續向污染

行為人求償。 
9. 建立應變單位連絡清單。 

10. 提醒應變指揮官要求各應變單位逐日統計行政支出、設備器材彙整

事宜。 
11. 建議應變指揮官依據實需，要求高雄港務局執行限制船員離境程

序。 
六、 後續應變會議： 

1. 協助應變指揮官要求污染行為人在期限內提出油污染應變清除作業

計畫（包含殘油抽除、海面清污與海岸清污計畫）。 
2. 提醒應變會議合議訂定海岸清理程度（通常清污標準為現地污染區

以礁石面無沾粘油污、灘面下方不得殘留油層或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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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視實際狀況協助應變指揮官調整應變策略。 
4. 視實際殘油抽除與溢油狀況許可，在保險公司提出足額擔保金之狀

況下，請高雄港務局逐步解除相關船員境管。 
5. 掌握海上與海岸清除之廢棄物流向，必須交由合格廢棄物處理業者

實施終端處理作業，並要求其提出處理證明。 
七、 艙油完成抽除暨海岸完成清污後至應變中心結束： 

1. 請第八海巡隊協助應變會議確認海面無油膜漂流。 
2. 艙油抽除要求污染行為人委由第三公證單位，實施污染清除完成確

認作業與提出報告，並由應變會議確認船艙殘油已完成。 
3. 由污染行為人提出確認海岸污染清理程度，已符合應變清理計畫約

定的清理標準後，由應變會議邀集相關單位實施海岸共同現勘，確

認無油污染現象，並召開最後一次應變會議確認應變工作已完成並

結束應變中心，建議應變會議將現場移交相關權責單位本諸權責續

執行相關環境保護或善後事宜－ 
(1)船貨移除、船舶救助、殘骸打撈：港務機關。 
(2)各單位行政支出與應變設備器材耗用統計與求償：環保局。 
(3)海域水體環境監測：環保局。 
(4)漁業損失求償：農漁局。 
(5)觀光損失求償：白沙鄉、西嶼鄉公所。 

參、 高雄大林煉油廠浮蛇管破裂事件 

一、 背景說明： 
1. 110年6月21日晚間，中油公司大林煉油廠外海2號浮筒(N22º29’45”, 

E120 º16’41”)進行賴比瑞亞籍「NISSOS RHENIA」油輪卸油輸送，

於隔（22）日凌晨 2 時 18 分接獲海上作業人員通報有油味，疑似

20 吋浮蛇管破裂漏油，立即停泵停止卸油。 
2. 因 2 號浮筒附近洋流為東南方向，中油研判浮油會往小琉球方向，

故派遣大林廠工作船等持續前往小琉球、高屏溪出海口鄰近海域巡

查，並往北及往南陸上岸邊巡查。因當時下雨，海面漆黑，巡查並

未見油污。當日清晨 5 時許，大林廠大林一號、永安一號、大林七

號及大林八號等 4 艘工作船出海巡查，進行除污及緊急應變；6 時

許外海浮筒回報已確定查為內串浮蛇管第 7 節有破裂狀況。 
3. 海洋保育署於 22 日晨獲報，於上午啟動油污染擴散模擬等相關監控

機制，並邀集中油公司、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屏東縣環保局、臺灣

港務公司、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及海巡署等相關單位召開應

變會議，中油預估最大洩漏值約 50 公秉阿拉伯原油於海面上，已停

止輸油作業，NISSOS RHENIA 油輪則於錨泊區待命。 
4. 屏東縣環保局獲報，於 22 日上午 11 時許於小琉球熱門觀光景點花

瓶岩及中澳沙灘岸際發現油污，確定是中油破裂油管之油污漂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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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琉球。 
5. 海保署藉擴散模擬資訊持續監控，26 日上午接獲山海安檢所通報於

屏東恆春近岸發現油污，立即通知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及中油公

司。 
二、 環保局內當值人員接獲通知後： 

1. 運用簡訊傳送方式通知局內暨轄內相關單位知悉備變，並以海污專

線通報海洋委員會承辦人。 
2. 局內當值人員即向中油公司瞭解並獲得下列資料－ 

(1) 事故發生時間（6 月 22 日 2 時 18 分）、位置（N22º29’45”,E120 
º16’41”）。 

(2) 船舶名稱- NISSOS RHENIA、噸位- 160,457 噸、船型-油輪、船

貨-22 萬噸阿拉伯原油。 
(3) 中油公司於大林煉油廠外海 2 號浮筒進行 NISSOS RHENIA 油

輪卸油輸送時，油管發生破裂。 
(4) 中油公司於當下停止輸油作業，粗估溢出 50 公秉阿拉伯原油於

周邊海域。 
三、 環保局於獲悉後立即成立緊急應變中心，並完成下列事項： 

1. 通報海巡署琉球安檢所先舖設攔油索及吸油器材緊急應變中。 
2. 請中油公司儘速處理應變，避免污染擴大。 
3. 於小琉球成立前進指揮所，並漏夜清理油污。 

四、 後續應變會議： 
1. 視實際狀況協助應變指揮官調整應變策略。 
2. 請中油公司儘速依所提應變處置計畫除污，並告知不得於生態敏感

區域使用油分散劑，環保局已彙整油污應變資材存量提供予中油公

司使用。 
3. 海巡相關單位協助巡察，倘若發現尚有油污之區域，立即通報應變

中心處理。 
五、 岸際油污清除後至應變中心結束： 

1. 環保局請海巡署海、岸巡單位協助主政機關確認海面無油膜漂流。 
2. 提醒地區主政機關邀集相關單位實施海岸共同現勘，確認無油污染

現象，並召開最後 1 次應變會議，確認應變工作已完成後，結束應

變中心作業，建議主政機關將現場移交相關權責單位本諸權責續執

行相關環境保護或善後事宜－ 
(1) 行政支出與應變設備器材耗用求償：環保局。 
(2) 環境監測：環保局。 
(3) 漁業損失求償：屏東縣漁業管理處。 
(4) 岸際、海域生態損失求償；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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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海岸油污染應變要領 

壹、一般說明 

  綜觀台灣近年較大型水體油污染事件，均動員大量應變人力與機具

實施應變清除與防治作業，並對環境生態、漁業資源、經濟活動造成相

當大的衝擊與衍生社會觀瞻等後遺。因而，若能妥善將油污染應變能量

先期佈署於適當場所，並充份運用本市海岸地理特性，則油污應變作業

將可達到大幅縮短期程、節約能量與減輕損失之目的。本要領將根據本

市目前蒐整之 ESI 地圖調查結果，考量市轄地理環境及整合各類海岸地

形適當之除污方法，彙整建議適當之應變策略，以為依循。 

貳、海岸油污清除應變策略 

  本市地理位置係環繞臺灣西北部地區沿海，西臨臺灣海峽，北與新

北市相接，南邊與新竹縣為界，海岸線北起蘆竹區海湖附近，西南至新

屋區蚵殼港，呈東北東-西南西走向，略呈向外凸的弧形，曲折度不大，

僅各河口附近有凹入的河口或潟湖地形，缺乏天然良港，竹圍及永安漁

港為人工圍築防波堤而成。海岸全長約 46 公里，組成物質以沙、礫石及

珊瑚礁為主。而海岸類型主要有暴露人工結構物(ESI 1B)、暴露礁岩(ESI 

2B)、細沙灘(ESI 3)、砂礫灘(ESI 5)、礫石灘(ESI 6)、遮蔽、固體的人造結

構物(ESI 8B)及河口濕地（ESI 10A）等 7 大類。敏感度較高的區域為位於

大平頂、許厝港重要野鳥棲濕地及大園區新街溪口、老街溪口與觀音區

小飯壢溪口至新屋區的新屋溪口一帶的藻礁海岸。另海岸線工業區林立，

海湖工業區、坑口工業區、大園工業區、觀音工業區，幾乎所有的海岸

線都在工業區的影響範圍之內，而竹圍漁港外海之中油公司桃園煉油廠

卸油浮筒亦有潛在作業風險。本市各類型海岸的主要分佈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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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人工結構物(ESI 1B) 底質為不可滲透性，通常為岩床或水泥，主

要分布於永安漁港、竹圍漁港及白沙岬燈塔至大潭電廠外部一帶海

岸。 

 暴露礁岩(ESI 2B) 底質有孔隙，具低滲透性之珊瑚礁海岸，主要分布

北起大園區內海南至新屋區永安附近，退潮時局部露出珊瑚礁及藻礁，

尤以觀音海水浴場南側及新屋溪口海岸最為典型。 

 細沙灘（ESI 3）占本市海岸大部分，海底平淺，退潮時露出寬廣的沙

灘及沙洲，主要分布於蘆竹區海濱遊憩區至竹圍漁港、大園區南段至

觀音濱海遊憩區及大潭電廠、永安漁港以南附近一帶海岸。 

 砂礫灘(ESI 5) 海灘由砂、礫混合組成，主要分布於蘆竹區海濱遊憩區

以東及蚵殼港以南一帶海岸。 

 礫石灘（ESI 6）海灘由粗大礫石組成，海岸坡度較陡，波浪侵蝕陸地

的能量較大，主要分布北段海湖至竹圍沙崙一帶海岸。 

 遮蔽、固體的人造結構物(ESI 8B)為漁港內或電廠附近較為內部不受海

浪侵蝕之人造結構物。 

 濕地（ESI 10A）海灘由潮間沙石、沙泥地及礫石組成，主要分布於許

厝港濕地一帶海岸。 

 

一、海岸清理作業考量的因素 

  參考不同海岸類型的特性，並瞭解當地海岸的環境敏感、生態

資源、人為利用等實際價值後，才能規劃適當的清除方法，並擬訂

油污清除方式。而在決定海岸線清除作業或選擇清除技術時，為有

效制定初始應變清除計畫，應考慮因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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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岸結構 

  海岸線依照不同的地理環境，可區分為外濱（近岸帶）、前

濱（潮間帶）與後濱（岸線帶）3 個部分（如圖 1 所示），油污

進入海岸區域後對各區的影響： 

1. 外濱位於低潮線以下(經常遭水浸沒)的近岸區域，油污在本區

會隨漲退潮流動。 

2. 前濱位於高潮線與低潮線之間區域，因本區域始終受到浪潮

衝擊，所以油污一旦污染，鄰近高潮線附近的區域受到污染

將會最為嚴重。如果海浪作用小，油膜將覆蓋整個潮間帶。 

3. 後濱是指平時的浪潮活動不會到達的區域，但本區若逢颱風

暴潮或朔望大潮期間會受到油膜污染。 

 

圖 1  海岸結構 

(二)溢油量、溢油特性(如毒性與黏度)：在考慮油污特性時，應在海

岸線清潔作業前，對外洩油污實施採樣分析，確定溢油是否具有

毒性，並判定: 

1. 海岸線生物及環境受到損害的程度。 

2. 清污人員可能遇到的危險。 

3. 油污在海岸線分佈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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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場條件(氣候、海象、潮汐、溫度)：在考慮現場情況方面，應

主要掌握現場的風、流、波浪、氣溫等情況。這些因素影響著溢

油的漂移，溢油的漂移又影響清除設備的應用；此外，還要掌握

污染海岸的高、低潮時間與潮位。 

(四)海岸線類型(懸崖、卵石、小卵石、礫石、砂、泥、人工設施、

沼澤、紅樹林)：依據各種不同的海岸地質特性、觀光、經濟與

社會需求，制定適宜的應變清除策略。通常海岸保護優先順序

為：  

1. 人體健康與安全。 

2. 生態棲息地及人類文化資源。 

3. 稀有、或受危害的植物群與動物群。 

4. 商業資源。 

5. 娛樂設施。 

(五)海岸通路（道路、人行路、器械通路、船舶通路）及應考慮的其

他特殊因素。 

二、海岸清理作業階段與方法 

(一)生態敏感保護區優先順序 

  依據本市調查完成之環境敏感指標(ESI)地圖，在溢油緊急

應變期間，足可提供敏感區位所在。故應於油污上岸前，事先針

對敏感區進行防護，並根據其海岸類型採用適當之清理方式，以

減緩油污染對生態及人類環境造成的損害 

1. 保護野生動物(如海鳥、海龜)要優先於保護岸邊生物(如海藻、

藤壺、濕地植物)，因為野生動物數量的恢復及補充替換是相

對較慢且困難。 

2. 保護魚類及甲殼海產資源要優於保護休閒娛樂設施(沙灘、碼

頭)，因為混凝土或沙石可相對較快被清理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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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環境敏感區之保護優先順序，生物棲息地優於瀕危或稀

有生物、生物資源的保護優於漁業與商業資源、商業資源優

於娛樂設施，當油污染事件發生時，應將應變資源投入第一

優先保護區實施防護與移離作業，以將油污染所造成的損害

降至最低，達到最大的保護成效。 

  本市觀新藻礁生態係野生動物保護區及許厝港國家濕地

為生態敏感保護區，應列為第一優先保護區。其次依序為草

漯沙丘、新屋石滬，草漯沙丘具有特殊的植物及珊瑚礁，其

海岸類型為細沙灘；新屋石滬為暴露礁岩，其特殊構造孕育

豐富的魚類資源。 

(二)生態敏感保護區溢油應變方法 

  生態敏感保護區溢油應變策略，主要需針對 ESI 地圖上提供

之生態環境敏感區，先行以攔油索保護，再依據不同的海岸類型

選用較合適之除污法；而在生態敏感區執行油污清理作業，應以

下列方式執行，以取得最大環境淨利益： 

1. 運用攔油索佈放於敏感區外，配合當地風流狀況，以移離、

圍堵、導引等方式阻擋尚未進入敏感區內之海面浮油；或可

視環境許可狀況，以小快艇造浪方式暫時拘束海面浮油流

向。 

2. 徵詢當地熟悉該生態敏感區之生物專家與海洋環境專家，以

決定以何種方式進入敏感區清理及清理的程度；另可視環境

實況實施下列生物救援作業：  

(1)運用各種可用器具驅趕污染區域內活動之生物。 

(2)敏感區內尚未遭污染生物，可移離者儘速展開移離工作，

並由受過訓練之工作人員執行。 

(3)由生態生物專家帶領團隊執行受污染生物救護工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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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與除污團隊工作動線及冷、暖、熱區相區隔(如圖 2 所

示)，以避免相互干擾。 

 

圖 2  海岸油污清除工作區域 

3. 進入已遭污染之生態敏感區執行油污清理作業時，將以下列

作法監督施行： 

(1)依污染實況建立臨時通道，避免人員與除污器材進入後，

全面破壞未污染區域。 

(2)各類型重型機械不得進入，除污通道完成後，以人力、輕

裝與分隊、分區方式，設定各劃設除污區域之完成時限。 

(3)以吸油棉吸附、鏟土清除、水瓢舀水等方法回收油污，所

有含油廢棄物以不易破裂之裝袋方式運離污染區，避免造

成二次污染情況。 

(4)若遭遇不利回收清除區域，視環境現況利用舖設稻桿等有

機吸附方式清理油污，舖設之有機材料置放原地以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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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 

(5)無法進入地區或進入後對人身安全有疑慮區域時，不可強

行進入清污，以環境自淨方式處理。 

(6)視現況可考量以低溫低壓沖洗配合吸油棉圈圍吸附方式集

中回收油污。 

(7)避免使用油分散劑。 

(三)本市各類型海岸之溢油應變策略 

  油污對於各類型海岸滯留與衝擊之反應不同，故海岸清理也

須以海岸類型選擇合適的清理方法，始能快速有效清理、避免不

當的處理造成二次污染或傷害；依據本市調查完成的 ESI 地圖所

示，據以完成本市之海岸類型除污應變建議策略，茲說明如下，

並扼要彙整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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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類型海岸除污應變建議策略表 

海岸類型 分布地區 應變建議 注意事項 

暴 露 人 工

結構物 
(ESI 1B) 

永安漁港、竹圍漁

港及白沙岬燈塔至

大潭電廠 

1.自然回復。 
2.必要時採高壓沖洗輔以吸附材

清除。 
3.人力以吸附材擦拭或輕便設備

汲取。 

清除工作有危險，注意清除

人員防滑、海浪拍打落海。 

暴 露 礁 岩

(ESI 2B) 
大園區內海南至新

屋區永安 

1.自然回復。 
2.人力移除高度集中的油。 
3.人力以吸附材擦拭或真空吸除

料清除。 
4.常溫水柱沖洗併同吸附材回收。 

1. 避免高溫高壓沖洗。 
2. 清除工作有危險，注意清

除人員防滑、海浪拍打落

海。 

細沙灘 
(ESI 3) 

蘆竹海濱遊憩區至

竹圍漁港、大園區

南邊至觀音濱海遊

憩區及大潭電廠、

永安漁港以南 

1.從潮間帶上方開始除油， 
2.以人工或機械刮除表面含油沙

層，以人工清除或吸附材料處理

較佳。 

1. 嚴格限制含油區與未含

油沙灘區間的交通。 
2. 沉積物移除應降至最

低，避免造成海岸侵蝕。 

砂礫灘 
(ESI 5) 

蘆竹海濱遊憩區以

東及蚵殼港以南 

1.移除行動應在油污上岸後開

始，砂礫上層之油污清除得以人

工或機械方式挖除；挖除之油塊

及沾附油污之砂礫，應妥善處理

避免二次污染。 
2.油污染之清除處理得視狀況，於

漲落潮間以油分散劑處理，惟油

分散劑之使用應符合相關規定。 

沙質移除應減至最小，以 
避免底質侵蝕。 

礫石灘 
(ESI 6) 

北段海湖至竹圍沙

崙 

1.高度集中的油應盡速從灘面上

移除。 
2.作業初期以人工或機械刮除表

面含油礫石層。 
3.若油污滲透較深，以低壓清洗，

再以汲油器或吸附材回收。 

避免高溫高壓水柱沖洗 

遮蔽、固
體的人造
結 構 物
(ESI 8B) 

竹圍、永安漁港內
或電廠附近不受
海浪侵蝕之人造
結構物。 

1.採高壓沖洗輔以吸附材清除。 
2.人力以吸附材擦拭或輕便設
備汲取。 

清除工作有危險，注意清
除人員防滑、海浪拍打落
海。 

濕地 
(ESI10A) 

許厝港濕地 

1. 可沿著植被的邊緣佈放攔油索

與吸附材料，以減少進入濕地的

油污量。 
2. 油污大量累積處可使用汲油器

與低壓水柱沖洗，但須注意避免

導致油與沉積物混合；若無法避

免，則建議不採取清除行動，留

待其自然風化。 
3. 含油垃圾、漂流木及其他廢棄物

應移除，避免造成二次污染，移

1. 重機具與大型機械不可

進入清理，避免破壞生態

棲息地。 
2. 作業期間避免踐踏到植

物的根部，植物絕不應切

除或直接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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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類型 分布地區 應變建議 注意事項 
除時應注意避免擾動底質。 

4. 清理油污期間應劃分冷、暖、熱

區、工作通道與生物救護通道。 

1. 暴露人造結構物(ESI 1B) 

(1)通常沒有清除的必要，若不清除人工結構物所沾附之油

污，亦無損附近敏感區位或輿情，可以自然風化方式實

施大海自淨策略。 

(2)若為了當地輿情或後續岸際殘油實際可能有污染其它

海岸之虞，則調集應變能量執行岸際油污清除工作。 

(3)經評估在不損及當地環境生態或損失短期內可恢復之

情況下，可採用高壓水柱沖洗併同吸附油污材料清除結

構物或其縫隙中的殘油，以避免油污慢慢滲出。 

(4)經評估如採用高壓水柱沖洗將損及當地環境生態或損

失短期內無法恢復之情況下，運用人力與吸附油污材料

擦拭或輕便設備汲取之方式清除結構物或其縫隙中的

殘油，以避免油污慢慢滲出。 

(5)實際執行應變清除作業期間應充分考量、交互調整運用

高溫高壓、低溫高壓、低溫低壓水柱沖洗結構物，或人

工擦拭清洗之工法，若海岸位於人力機械無法到達區域，

除污策略應考量大海自淨或海上油污回收方式，以避免

產生危安狀況。 

(6)清除油污若需重機具進出，則應開闢至少 4 米以上之救

援通道，以利大型機具清理移除海岸遭油污染之漂流木

或大型廢棄物。 

(7)本類海岸若於應變作業計畫內，定調為較不敏感之可犧

牲海岸，可將海面飄浮油污導流至本類海岸實施清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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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清理油污期間應劃分冷、暖、熱區，以避免工安意

外與二次污染肇生。 

(8)水下若有珊瑚礁岩區，應事先以圍堵或移離海面油膜方

式使油污不繼續湧進，並以人工撈除或使用吸附材料，

均勻散佈於污染處，再以人力清理。殘餘油污以水沖洗

後，以吸油棉等物質吸附油污，油污清除應將對該區域

生物之影響降至最小。 

2. 暴露礁岩區(ESI 2) 

(1)波浪衝擊大，油污不易附著，可採自然回復。 

(2)若海岸具觀光價值而為高度休閒遊憩使用或是屬於敏

感生態區(生物礁)，例如觀新藻礁景觀區等，則可嘗試

海上佈設攔油索防護方式。若海岸已遭油污染，清理油

污期間應立即停止觀光活動，以避免二次污染肇生與維

護人員安全。 

(3)若海岸不具觀光價值，惟為了當地輿情或後續岸際殘油

實際可能有污染其它海岸之虞，則調集應變能量執行岸

際油污清除工作。 

(4)當高潮線可以進入的區域，運用人力移除高度集中的油

(潮池)，惟應充分考慮地區湧浪對工作人員的安全有無

造成威脅。 

(5)水下若有生物礁岩區，應事先以圍堵或移離海面油膜方

式使油污不繼續湧進，並以人工撈除或使用吸附材料，

均勻散佈於污染處，再以人力清理。殘餘油污以水沖洗

後，以吸油棉等物質吸附油污，油污清除應將對該區域

生物之影響降至最小。 

(6)經評估在不損及當地環境生態或損失短期內可恢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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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可採用低壓水柱沖洗併同吸附油污材料清除礁

岩表面沾附之殘油。 

(7)經評估如採用低壓水柱沖洗將損及當地環境生態或損

失短期內無法恢復之情況下，運用人力與吸附油污材料

擦拭或輕便設備汲取之方式清除礁岩表面或其縫隙中

的殘油，以避免油污慢慢滲出。 

(8)實際執行應變清除作業期間應充分考量運用低溫低壓

水柱沖洗礁岩或人工擦拭清洗之工法，若海岸位於人力

機械無法到達區域，除污應考量大海自淨或海上油污回

收方式，以避免產生危安狀況。 

(9)清除油污若需重機具進出，則應開闢至少 4 米以上之救

援通道，以利大型機具清除遭油污染之漂流木或大型廢

棄物，惟救援通道開闢應考量會否破壞自然地形景觀。 

(10)本類海岸若於應變作業計畫內定調較不敏感之可犧牲

海岸，可將海面漂浮油污導流至本類海岸實施清理作

業，清理油污期間應劃分冷、暖、熱區，以避免工安

意外與二次污染肇生。 

3. 細沙灘(ESI 3) 

(1)屬最容易清潔的海岸類型。 

(2)本類海岸若具觀光或人類利用價值則應防護，可嘗試海

上佈設攔油索防護方式保護海岸。若海岸已遭油污染，

清理油污期間應適時停止觀光活動，以避免二次污染肇

生。 

(3)海灘若可關閉人為活動或運用，則可導流油污至本類海

岸實施油污清理；若無法停止人為活動，則可將海面漂

浮油污移離至其它可犧牲之海岸實施清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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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旦浮油上岸後，應從灘面潮間帶上方開始除油。因基

質滲透率低，作業時可以人工或機械刮除表面含油沙層

之工法，惟應注意工作人員清理期間之二次污染防範。 

(5)應嚴格限制含油區與沙丘區間的交通通道，以免輸具與

工作人員污染乾淨的沙灘。 

(6)儘量以人力移除，不建議以怪手、小山貓或鏟土機清除

含油沙層，期將沙粒移除量降到最少；另外車輛或工作

人員的移動，應防止污油被壓到沙層更深處。 

(7)利用機械移除油污期間，應由沙灘外圍輕度油污染的高

潮線處開始往潮間帶下方移動清除油層，並避免在潮間

帶清洗被污染的沙。 

4. 砂礫灘(ESI 5) 

(1)沾附於砂礫上層之油污清除以人工或機械方式挖除，挖

除之油塊及沾附油污之砂礫，應妥善處理以避免二次污

染。 

(2)沾附油污之砂礫灘若因波浪衝擊，致油污有滲入較深處

之虞時，油污染之清除處理得於漲落潮間以油分散劑處

理，惟油分散劑之使用應符合相關規定。 

(3)沙移除應減至最小，避免底質侵蝕，移除行動應在油污

上岸後開始。 

(4)含油水草、碎片應以人力清除。 

(5)在粗粒狀海灘上，應視實際需求，可有效運用低壓清洗

法。 

5. 礫石灘(ESI 6) 

(1)高度集中的油應盡速從灘面上移除，底質的移除量越少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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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基質滲透率較高，作業時初期以人工或機械刮除表面

含油礫石層。如油污已滲透至較深區域，應使用高溫低

壓、低溫低壓或挖除清洗回填之工法。 

(3)低壓沖洗可讓底部的油浮上表面，再以汲油器或吸附材

回收；避免高壓水柱沖洗，因可能將受污染的細小沉積

物帶到潮下帶或潮間帶。 

(4)可用機械由沙灘外圍輕度油污染的高潮線處開始往潮

間帶下方移動以移除油污。但是含油的沉積物不要堆放

在潮間帶。 

(5)清理油污期間應劃分冷、暖、熱區，以避免工安意外與

二次污染肇生。 

6. 遮蔽、固體的人造結構物(ESI 8B) 

(1)經評估在不損及當地環境生態或損失短期內可恢復之

情況下，可採用高壓水柱沖洗併同吸附油污材料清除結

構物或其縫隙中的殘油，以避免油污慢慢滲出。 

(2)經評估如採用高壓水柱沖洗將損及當地環境生態或損

失短期內無法恢復之情況下，運用人力與吸附油污材料

擦拭或輕便設備汲取之方式，清除結構物或其縫隙中的

殘油，以避免油污慢慢滲出。 

(3)實際執行應變清除作業期間應充分考量、交互調整運用

高溫高壓、低溫高壓、低溫低壓水柱沖洗結構物，或人

工擦拭清洗之工法。若海岸位於人力機械無法到達區域，

除污策略應考量大海自淨或海上油污回收方式，以避免

產生危安狀況。 

(4)清除油污若需重機具進出，則應開闢至少 4 米以上之救

援通道，以利大型機具清理移除海岸遭油污染之漂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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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型廢棄物。 

(5)本類海岸若於應變作業計畫內，定調為較不敏感之可犧

牲海岸，可將海面漂浮油污導流至本類海岸實施清理作

業，清理油污期間應劃分冷、暖、熱區，以避免工安意

外與二次污染肇生。 

7. 濕地(ESI 10A) 

(1)本類海岸通常屬於生物敏感性最高海岸，油污進入後非

常難清除，因此列為第一優先保護順序，應先期將海面

漂浮油污移離至其它類海岸實施油污清理作業。 

(2)沿著濕地的邊緣安排攔油索，以圍堵方式使油污不繼續

湧進，可有效降低大量的油污進入。惟攔油索的佈放應

試圖保護面積最大的地區，並持續保護。另應注意的是，

佈放攔油索對於低黏度的精煉石油效果不大。  

(3)若油污已進入污染海岸，清理油污期間應劃分冷、暖、

熱區、工作通道與生物救護通道，以避免工安意外、二

次污染及油污清除與生物救護工作衝突。  

(4)作業期間應以人工分區、分隊方式執行油污清除，並以

人工或小型簡單工具，使用低溫低壓沖洗與人工撈除之

工法清除油污，注意清理期間之二次污染防範。  

(5)重機械與大型機械不可進入清理而造成濕地損害，以避

免破壞生態與生物棲息地。  

(6)須制訂規定每日工作時間、防止蟲毒害措施，規劃適當

區域設置急救站，並預先規劃送醫管道。  

(7)大量油污累積處應抽油或低壓水柱沖洗，避免擾動或混

合讓油深入底層；若可能擾動底層或無法避免時，讓石

油自然風化，以靜待自然恢復是較好的方式；惟含油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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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可能變成長期性污染源，應將之移除，作業時不要擾

動清除區域底層。 

(8)作業期間避免踐踏到植物根部，植物絕不應切除或直接

除去。 

(9)在多數情況下，濕地敏感區最佳的防護策略是避免人為

擾動，且為避免破壞生態環境，非必要不可使用油分散

劑。在生態敏感區執行油污清理作業應以何種方式執行

方可取得最大環境淨利益，實為最高策略考量，須因地

因時制宜。 

(四)二次污染防範工作 

  為避免在清除過程中造成環境的二次污染，有關二次污

染防範之建議作為如下。 

1. 回收廢棄物前须先考慮廢棄物之種類及數量，如回收

油料、油性沉積物及油性殘渣等，以及使用過之作業

機具與防護設備，如沾附油污的攔油索、吸油棉、浸

油器、儲油囊、個人防護設備等，方便規劃與安排清

污處理措施。 

2. 規劃油污清除工作區域，將清理工作现場分成熱區、

暖區、冷區及廢棄物儲放區，固定除污進出入口與清

除作業路線，並管制油污工作區域內人員及車輛，防

止閒雑人等進出： 

(1) 熱區：油污清除工作進行之區域，所有進入人员需

經許可，並著必要之個人防護裝備。 

(2) 暖區：鄰近熱區，為污染減輕之過度區，亦為熱區

與冷區之缓衝區。 

(3) 冷區：支援區域為指揮所、醫療、休息及補給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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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4) 廢棄物储放區：回收油料、油性沉積物與油性殘渣

的暫時存放場所，並在地面下放置不透水塑料襯墊

提供第二層防擴散設備，以防止地表受到二次污

染。 

3. 將含油廢棄物與一般廢棄物分開放入大型垃圾桶(袋)

分別集中堆置，並協请環境清潔稽查大隊調派清潔隊

員及清潔車前來現場，協助除污作業及清運廢棄物至

最終處理場。 

4. 將岸際清洗回收之含油廢水集中，商請台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等機關單位前往支援，並將含油康水運至合

格處理廠處理。 

5. 若重型機具要運往海邊進行除污，不適合行進於像濕

地與泥灘等鬆軟土地，應選取合適的運送路線。 

參、岸際油污清除應變救援通道 

  海洋或海岸溢油污染必須動員大量應變能量實施應變清除作業，

依據本市地理特性，已於適當場所先期佈署油污染應變能量，可充份

運用海岸公路與市域交通網絡，實施「輕裝在前、重裝在後、分散配

置，集中動員」之應變能量佈署原則，預期可達到大幅縮短期程、節

約能量與減輕損失之目的。  

  綜觀本市海岸與內陸交通網路，在發生溢油污染期間，快速將適

當足量之應變設備器材，自儲存庫房前運至污染區位，以發揮海洋或

海岸溢油應變清除油污工作，實為重要。經完成之風險地圖評估，可

將桃園市外海溢油高風險區分為南、北 2 處，現將完成之救援通道規

劃路線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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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上救援通道 

  針對南、北溢油高風險區位之海上救援通道輸運相關應變作

業能量如下： 

(一)北部海上救援通道(北部市轄海域救援路徑通道如圖 3) 

1. 設備儲置區(含 A1 大園砲陣地倉庫、A2 竹圍安檢所(海管

處)、B2 焚化廠倉庫、B3 華亞科技園區倉庫、C1 海巡署

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隊(第二三中隊)、C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

八岸巡隊(竹圍安檢所)、D1 中油公司桃園煉油廠(海上作

業課)、D2 中油公司桃園煉油廠(中油碼頭)、D3 中油公司

桃園煉油廠(桃煉廠))至竹圍漁港：將現有之應變能量以陸

運方式，先行輸送集中於竹圍漁港，再經由長期靠泊港內

作業之船舶輸運應變能量至外海溢油區域實施應變作

業。 

2. 竹圍漁港作業船舶宜優先運用中油公司 4 艘海上作業船，

以組成兩套以上之海上溢油回收作業系統(桃油5號乙套、

竹圍 2 號與春陽 2 號 2 艘乙套)，執行海上現場溢油回收工

作。 

3. 若溢油期間海上漂流油膜，經評估將隨著近海海流接近海

岸之虞，動員轄內設備器材配合竹圍與永安港內漁船出海，

實施雙拖作業，完成海面溢油回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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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北部市轄海域應變能量動員前運救援通道 

(二)南部海上救援通道(南部市轄海域救援路徑通道如圖 3) 

1. 設備儲置區(A1 大園砲陣地倉庫、A3 中壢區漁會(後面倉

庫)、A4草漯沙丘觀音展示館、B1桃園環保科技園區庫房、

B2 焚化廠倉庫、D1 中油公司桃園煉油廠(海上作業課)、

D4 台電公司大潭發電廠)至桃園環保科技園區：將現有之

應變能量以陸運方式，先行輸送集中於永安漁港，再經由

長期靠泊港內作業之船舶輸運應變能量至外海溢油區域

實施應變作業；永安漁港作業船舶宜優先運用港內漁船出

海，實施雙拖作業，完成海面溢油回收工作。 

2. 動員竹圍漁港中油作業船舶：視溢油規模運用中油公司 4

艘海上作業船，以組成兩套以上之海上溢油回收作業系統

(桃油 5 號乙套、竹圍 2 號與春陽 2 號 2 艘乙套)，執行轄

內南部海上現場溢油回收工作。 

3. 若溢油期間海上漂流油膜，經評估將隨著近海海流接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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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之虞，動員轄內設備器材配合竹圍港內漁船出海，實施

雙拖作業，完成海面溢油回收工作。 

 
圖 4 南部市轄海域應變能量動員前運救援通道 

二、海岸救援通道 

(一)一般海岸(市轄海岸救援路徑通道如圖 5) 

若海上溢油已污染海岸或有污染之虞，必須即刻將備儲置

區(A1 大園砲陣地倉庫、A2 竹圍安檢所(海管處)、A3 中壢區

漁會(後面倉庫)、A4 草漯沙丘觀音展示館、B1 桃園環保科技

園區庫房、B2 焚化廠倉庫、B3 華亞科技園區倉庫、C1 海巡

署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隊(第二三中隊)、C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

八岸巡隊(竹圍安檢所)、C3 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十二(新竹)海巡

隊、D1 中油公司桃園煉油廠(海上作業課)、D2 中油公司桃園

煉油廠(中油碼頭)、D3 中油公司桃園煉油廠(桃煉廠)、D3 台

電公司大潭發電廠)前運與佈署岸際應變能量，相關之救援路

徑通道如下： 

1. 竹圍、永安兩漁港既有應變能量，以北部濱海公路輸運至

市轄海岸遭污染之區位。 



97 

2. 華亞科技園區倉庫、中油公司(海上作業課)、第八岸巡隊

倉庫應變能量可循現有公路運送至竹圍漁港，依實需前運

至海岸污染現場。 

3. 中壢焚化廠倉庫之應變能量循現有公路運送至永安漁

港。 

4. 桃園環保科技園區庫房之應變能量，循北部濱海公路運送

至竹圍、永安 2 漁港，依實需前運至海岸污染現場。 

5. 台電公司大潭發電廠之應變能量原地待命備便防護海岸

藻礁區域。 

6. 依據海岸污染實況配合現有道路與污染區位地形，開闢 4

米以上之作業通道至污染海岸之冷區，以便於設備器材、

人力機具到位清除污染。 

 
附圖 5 市轄海岸應變能量動員前運救援通道 

(二)生態敏感區海岸(生態敏感區救援路徑通道如圖 6) 

  本市的生態敏感保護區為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

護區及許厝港國家濕地，如發生油污染事件，應由較近的應

變儲位先行運送應變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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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厝港國家濕地位於桃園市海域北部，將由備儲置區之中油

公司(海上作業課)(D1 中油公司桃園煉油廠(海上作業課)、

D3 中油公司桃園煉油廠(桃煉廠))、桃園市政府(A1 大園砲陣

地倉庫、A4 草漯沙丘觀音展示館、B1 桃園環保科技園區庫

房、B2 焚化廠倉庫、B3 華亞科技園區倉庫)、第八岸巡隊(C1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隊(第二三中隊)、C2 海巡署北部分

署第八岸巡隊(竹圍安檢所))優先運送應變能量(如圖 6)。 

2. 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位於桃園市海域南部，將由

備儲置區之桃園市政府(A1 大園砲陣地倉庫、A4 草漯沙丘觀

音展示館、B1 桃園環保科技園區庫房、B2 焚化廠倉庫)、台

電公司大潭發電廠(優 D4 台電公司大潭發電廠)先運送應變

能量至永安漁港(如圖 7)。 

 

 
附圖 6 許厝港濕地應變支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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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觀新藻礁應變支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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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海上油污染應變要領 

壹、一般說明 

任何船舶均載燃料油，以為動力之需；有些船舶專用運

油，因此每一件船舶意外事件均可能帶來海洋油污染風險。

另岸邊探油、煉油、油管運輸等作業也帶有潛在油污染風險。 

對海上大型油外洩因應雖然有數種方法，惟任何海上油

污染之清除技術都有它的限制，效率受到油之種類、離岸距

離與天氣條件的顯著影響。故應小心評估每一次意外事件之

特殊情況，然後動員所需之工具或其他資源。 

發生溢油事故期間，執行海洋油污染海上緊急應變作

業，係刻不容緩之工作，究因係海面回收作業越成功，海岸

遭受污染損失就越少。且海上回收作業亦較岸際清理工作來

得容易執行，但是海上溢油回收作業在實務上有一定作業邏

輯。 

貳、海面油污染體積之估算 

油污染於水面上，可藉由其不同顏色與大約厚度，據以概

略推估溢油量，如表 1 所示，以利回報油污染現況及處理情形。 

表 1  水面油外觀、厚度與體積之關係- 

油型態/種類 顏色 大約厚度 
(mm) 

大約體積 
(m3/km2) 

油光澤 銀色 >0.0001 0.1 
油光澤 彩虹色 >0.0003 0.3 

原油/燃料油 黑色/暗棕 >0.1 100 
水於油中浮化 棕/橘色 >1.0 1,000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Tanker Owners Polltion Federation Ltd-T Technical Paper 

叁、海上油污染因應 

一、 油污染源評估 

1.詢問外洩油料所屬相關從業人員，或派遣船隻及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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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評估油污染種類。 

2.設法從污染源阻斷油污染。 

3.即刻佈設攔油索、汲油器等攔阻油污擴散。 

4.調派船隻及抽油設備，抽出殘油。 

二、 海面油膜移動監測及油污染範圍界定評估 

1.請氣象局提供氣象資料，評估未來數日氣象狀況，以

掌握作業時間。 

2.派遣船隻、飛機或航空器進行污染範圍界定及評估。 

3.風與海流使得海面油膜漂移，電腦模式可用來預測其

漂移。 

4.如果油膜漂向海的方向，遠離岸邊，仍應繼續監測油

膜之移動，因為風向可能隨時會改變。一旦油膜開始移

向環境敏感處，應開始採取因應措施。 

三、油分散劑之應用 

1.在下列情況，可考量使用油分散劑： 

(1)環保團體認為油污染將造成鳥類、海中生物、生態

敏感帶、遊憩海灘之損害。 

(2)岸邊設施所有者，因安全理由，認為應施放油分散

劑時。 

2.在下列情況，不建議使用油分散劑： 

(1)外洩於水面的油料已乳化。 

(2)使用海域的海水水深低於 10 米。 

(3)使用海岸鄰近位置有河川出海口或生態敏感區。 

(4)內陸淡水河。 

(5)使用位置鄰近魚蝦水產養殖區或其繁殖季節。 

(6)平靜之大區域海面。 

(7)平靜小區域海面且無法以人為方式攪動海水時。 

(8)依環境用藥貯存置放及使用管理要點第 11 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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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使用之油分散劑，必須為經中央主管機管查

驗登記核准之環境用藥。 

3.油外洩初期立即噴灑油分散劑，其效果最好。因此要

在何時、何處噴灑分散劑，應及早決定，其時程受到油

的種類與天氣情況的影響。 

4.油分散劑之使用可以解決岸邊油回收後尚須處理的問

題，但也使得分散後的油將留在海中一段相當長的時

間。因此分散劑之使用應同時考量效果、環境衝擊與費

用。 

四、油回收作業 

1.將油從海面回收列為第一優先考量，以防止油漂浮到

海岸，對生物或其他海上與岸邊地帶的資源，造成損害。 

2.船舶載運之機械式油回收工具，應備有寬闊的甲板與

起重吊桿設施，以利海上油膜回收作業，可考量借用台

灣港務公司所屬各分公司、台灣中油、台塑公司等民營

機構，適合實施油污回收作業的船舶。 

3.佈置油回收工具時，應注意下列數點： 

(1)由於油回收工具需藉助船舶之運送，因此需耗費一

段時間才能到達現場。所以當天氣與外洩環境顯示

海面油回收是有效的，應儘速運送工具到現場，以

減少油之風化及擴散。 

(2)風速、海浪之高度與流速影響攔油索之效率，而油

的種類與其風化程度也會影響回收作業，故應選用

適合現況的攔油索系統，依據所面臨之油種類與狀

況，選用最有效的回收工具。 

(3)應把汲油器佈置於油膜最厚之處，以提高油之回收

速率。在連續外洩的情況，要把汲油器放在靠近釋

放點處，此為油膜最厚的地方。 

(4)要仔細規劃如何處置回收後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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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協調聯絡煉油廠收集回收之油。 

5.執行策略與作業流程： 

(1)預測：運用海保署衛星影像、空中載具、溢油模擬

模式、海巡署海面船艇現場觀測等方式，準確掌握

溢油未來漂移擴散區域。 

(2)圍攔：經由海流流向與事故海域潮汐流向預判，在

當地海象許可作業狀況下(風力 5 級以下、浪高 2 米

以下之作業條件)，運用外海型或近海型攔油索、中

大型汲油器與工作船舶，採取海面溢油圍攔集中回

收與改變溢流方向措施，儘可能將海面浮油，控制

於事故水域之內，並清除之，防止其擴散至它處。 

(3)集中：圈圍與封堵污染源繼續外洩，避免造成更大

區域污染，並在污油溢漏點或附近海面佈放攔油

索，集中與增厚海面油膜層，以便於汲油器更有效

率的執行回收工作。 

(4)回收：整合海上溢油回收應變能量並執行浮油回收

後，根據清污船舶回收廢棄物特性，將含油廢棄物

與廢油水分別送至本市垃圾焚化廠與中油公司桃

園煉油廠實施終端處理作業，並由合格業者執行清

運工作。 

(5)監測：海上作業船舶或監控油流船艇，在海象與任

務許可之狀況下執行清污程序期間，可視實況加強

對海域環境監測與採樣作業，但務必以確保清污人

員安全為前提。 

(6)海上溢油回收實際作業策略： 

A. 海上油污回收系統組成－依據國內現有海洋油

污染應變設備與器材，本策略規劃完成適用於港

外風浪 5 級以下之近岸或外海水域，可執行汲油

回收作業系統單一單位組合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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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型堰式或中型以上之親油型汲油器。 

b. 近海、外海型充氣式攔油索(用於圍攔集中回

收浮油作業)；近海、外海型固體填充式/充氣

式攔油索(用於防護圍堵難船或海岸作業)。 

c. 具備吊放與收回汲油器之吊桿，與寬闊甲板可

佈放攔油索之工作船舶。 

d. 海上型儲油囊、油駁船、臨時之油污回收儲存

船艇或其它海上儲油設施(需 2 倍於當日油水

回收量)。 

e. 空中觀測尋油載具。 

f. 海上油污回收作業方式：囿於本市轄內汲油

設備無遙控自走式(單船作業側掛式僅中油

桃油 5 號)，所以應視實際海上作業需求，儘

可能以 3 船共同執行 U 型或 V 型圍攔回收方

式執行(作業示意如圖 1)。 

 
圖 1 海上油污回收作業 

B. 用沿岸流向導引移離油污：在在海面導引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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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油膜，避免其進入敏感區位之方式，可參採

如圖 2 之策略執行，依此方式可依環境水文現

地實況保護敏感區，或將油污導入應變計畫所

規劃之岸際清除區(可犧牲海岸)。 

 
圖 2 敏感區避免油污染岸際之防護法 

五、油回收工具之清洗 

建立一個集中清洗站，以清除海岸或海上油污回收作業

之工具，海巡署應針對清洗站之設計、位置與運作，諮詢環

保與漁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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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桃園市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修正內容對照表 
修正計畫內容 現行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壹、依據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執行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

則第 10 條第 2 項(註 1)暨行政院

111 年 5 月 17 日院臺交字第

1110174405 號函修正核定之「重

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特

修訂定本計畫。 
  參考桃園市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第二編、第三編及第四編之

精神，實施相關減災、整備、應

變事項，以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

災害擴大及有效執行緊急應變

措施。 

壹、依據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執行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

則第 10 條第 2 項(註 1)暨行政院

109 年 6 月 29 日院臺交字第

1090020938 號函、行政院 106
年 1 月 3 日院臺環字第

1050045424 號函修正核定之「重

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註
2)」，特修訂定本計畫。 
  鑑於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70172574 號公告海洋污染防

治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原為「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

署)，自 107 年 4 月 28 日起變更

為「海洋委員會」(以下簡稱海

委會)，及同法各該規定所列屬

「海岸巡防機關」之權責事項，

原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

機關」管轄，自 107 年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岸巡防機關(海巡

署及海保署)」管轄。 
  109 年 3 月 15 日本府為求

事權統一，率全國之先，於桃園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

保局)下增設二級機關「桃園市

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

海管處)」，管理範圍為台 61 西

濱快速公路以西之海岸地區，專

責辦理海岸管理事務。 

依行政院 111 年 5 月 17 日院臺

交字第 1110174405 號函修正核

定之「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

畫」，並參考災防法精神，納入

減災、整備、應變事項，以減少

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及有

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 

貳、目標 
  桃園市（以下簡稱本市）為

防止、排除或減輕轄內海域暨沿

岸污染事件對人體、生態、環境

貳、目標 
  桃園市（以下簡稱本市）為

防止、排除或減輕轄內海域暨沿

岸油污染事件對人體、生態、環

納入環境監測，掌握受損情形，

儘早規劃相關復育計畫，並據以

向污染者求償列為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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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財產之影響，當有海洋緊急事

件污染發生之虞或發生時，立即

依本計畫執行通報、應變與控制

等機制，以有效整合本府各級單

位、產業團體之各項資源，並協

調相關機關及污染行為人，採取

各種必要之緊急應變措施，防止

污染災害擴大，減少海域環境污

染及降低漁業資源損失，以共同

達成安全、即時、有效且協調之

應變作業。 
  現行計畫原第參篇範圍敘

明「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以外之

海洋污染事件，應比照海洋委員

會發布之「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

應變計畫」實施應變措施」，為

明確油污染以外之應變、減災預

防、整備及復原等各階段作業，

將目前可能造成海洋污染之污

染樣態納入本計畫，並包含各污

染樣態權責機關於各階段應辦

理事項，以周延海洋污染緊急應

變機制。 

境或財產之損害，當本市油污染

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立即依本

計畫執行通報、應變與控制等機

制，以有效整合本府各級單位、

產業團體各項資源，並協調相關

機關及污染行為人，採取各種必

要之緊急應變措施，防止污染災

害擴大，減少海域環境污染及降

低漁業資源損失，以共同達成安

全、即時、有效且協調之應變作

業。 

叁、範圍 
  本計畫所稱本市轄屬海域

海洋污染緊急事件，其範圍包

括： 
一、船舶發生海難或其他意外事

件，造成船舶載運物質、油料外

洩或有油料外洩之虞者。 
二、油輸送設施、載運油料船舶

執行油輸送期間發生事故，造成

油料外洩或有油料外洩之虞者。 
三、因陸源污染、海域工程、海

洋棄置、船舶施工或其它意外事

件所致油料排洩，嚴重污染海洋

環境者。 
四、利用海洋設施、海底管線執

行化學品輸送期間，造成化學品

外洩或有化學品外洩之虞者。 
五、儲槽或貯油槽發生事故，造

叁、範圍 
  本計畫所稱本市轄屬海域

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其範圍包

括： 
一、船舶發生海難或其他意外事

件，造成船舶載運物質、油料外

洩或有油料外洩之虞者。 
二、載運油料船舶執行油輸送期

間發生事故，造成油料外洩或有

油料外洩之虞者。 
三、因陸源污染、海域工程、海

洋棄置、船舶施工或其它意外事

件所致油料排洩，嚴重污染海洋

環境者。 
四、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以外之

海洋污染事件，應比照海洋委員

會發布之「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

應變計畫」實施應變措施。 

一、第三項增加油輸送設施。 
二、增列第四項利用海洋設施、

海底管線執行化學品輸送期

間，造成化學品外洩或有化學品

外洩之虞者。 
三、明列儲槽或貯油槽發生事

故，造成油污或化學品外洩者屬

重大海洋污染緊急事件範圍。 
四、原第四項移列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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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油污或化學品外洩者。 
六、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以外之

海洋污染事件，應比照海洋委員

(以下簡稱海委會)會發布之「重

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實施

應變措施。 
肆、權責分工 
  污染情形發生時，依下列層

級決定負責應變機關，並執行各

項污染清除措施。 
一、第一級：由海岸管理機關、

地方政府或港口管理機關（構）

負責應變。 
二、第二級：由農業委員會(漁
港區域)、海委會(海上及其他海

岸區域)負責應變。 
三、第三級：由交通部開設之海

難災害應變中心負責海難事件

之應變，由海委會成立污染緊急

應變中心負責非海難事件之應

變。 

肆、應變類別及流程 
  針對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

範圍，依據災害發生類別啟動應

變作業： 
一、海難： 
  於本市轄屬海域因海難事

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則依行政

院核准之「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

應變計畫」移請中央交由交通部

開設之海難災害應變中心統籌

應變處理及執行油污染應變、事

故船船貨、殘油及外洩油料、船

體移除及相關應變作為，直至環

境復原完成。應變期間本府亦將

配合相關主政單位協助執行相

關應變工作。 
二、非海難： 
  於本市轄屬海域非因海難

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由海委

會針對事件規模進行研判，並依

行政院核准之「重大海洋油污染

緊急應變計畫」決定應變層級。 
(一)第一級外洩應變層級 
  油污染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未達 100 公噸者屬小型外洩，由

海委會通知本市啟動與執行海

洋油污染應變作業，本府環保局

負責應變任務，並依本計畫訂定

之內容執行油污染應變清除作

業，視油污染狀況決定是否成立

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桃園

市政府海洋油污染應變處理流

程如附件一、桃園市政府海洋油

污染緊急應變組織作業方式如

附件二）。 

將應變層級單獨率先列出，以明

各應變層級之分工，而其餘則移

至第捌篇「緊急應變」第一章「應

變類別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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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三級外洩應變層級 
  第二級中等程度或顯著之

外洩應變層級（油外洩或有外洩

之虞達 100 公噸至 700 公噸）及

第三級重大外洩層級（油外洩或

有外洩之虞逾 700 公噸）由海委

會負責主政應變，本府依本計畫

內容執行油污染清除應變作業

並隨時待命支援海委會相關交

辦應變任務。 
伍、海洋污染樣態 
  會造成海上污染之樣態主

要為海難事故、油輸送設施洩

漏、海上化學品輸送設施洩漏、

陸源污染、船舶偷排廢油水、海

洋棄置/船舶施工或其他意外

等，茲分述如下： 
一、海難事故 
  化學品船或載運化學品貨

櫃之船舶，若發生海難事件仍有

造成海洋污染之風險，因此預防

此類船舶發生海難事件成為預

防海洋污染重要課題之一。 
二、油輸送設施洩漏 
  經分析外海浮筒輸送作業

之洩漏風險在於浮蛇管、外海浮

筒及海底管線是否能維持正常

使用條件，因此如何落實浮蛇

管、外海浮筒及海底管線之維

護、保養及檢查為防止外海浮筒

輸油作業發生洩漏之關鍵。 
三、海上化學品輸送設施洩漏 
  化學品輸送作業之洩漏風

險在於輸送管線連接頭及輸送

壓力是否能維持正常，因此如何

落實化學品管線之檢查、輸送壓

力之監控，為防止化學品輸送作

業發生洩漏之關鍵。 
四、陸源污染 
  儲槽或貯油槽倘管理不

慎，造成外洩之油污或污染物會

伍、通報系統 
一、海岸主管機關、漁港主管機

關、油品事業單位及其他執行機

關、機構或團體，於接獲污染通

報後，應立即將相關資料以電

話、傳真、網路擇一併同簡訊群

組方式通報環保局(海洋油污染

事件緊急通報表如附件三，海洋

油污染緊急通報簡訊群組發送

格式如附件四)。 
二、環保局接獲本市轄屬海域非

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油污事件

通報後，應立即將相關資料以傳

真暨網路併同簡訊群組方式通

報海委會。海委會接到通報後，

將研判海洋油污染事件應變層

級。後續若海委會判定應變層級

為第二級或第三級，則本府依實

況配合協助處理應變清除工

作；如屬第一級海洋油污染緊急

事件時，本府除立即實施即時應

變外，並依本計畫召集成立「海

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以下

簡稱市緊急應變中心)，並開始

執行相關應變作業。 
三、通報應包含下列資料以利後

續研判作業： 
(一)事故發生時間、位置(經緯

度)。 
(二)是否油料已外洩；溢油來

源、原因、油種。 

一、增列海洋污染樣態，包括：

海難事故、油輸送設施洩漏、海

上化學品輸送設施洩漏、陸源污

染、船舶偷排廢油水、海洋棄

置、船舶施工或其他意外。 
二、現行計畫第伍篇「通報系統」

移至第捌篇「緊急應變」第三章

「聯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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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河川進入港區或海洋，造成

海洋環境污染。 
五、船舶偷排廢油水 
  臺海周邊之商船、貨船、客

船、郵輪、軍艦、漁船、遊憩船

及其他公務船舶等數量在每日

800 艘以上，容易發生未妥善處

理船上之廢油水而偷排至海

上，造成海洋污染。 
六、海洋棄置、船舶施工或其他

意外 
  海洋棄置作業、船舶施工

（如建造、修理、拆解、打撈、

清艙）或其他海上意外事故，會

造成海洋環境污染。 

(三)溢油數量估計(海面油膜長×

寬、顏色)。 
(四)事故位置目前風向、風速、

流向、流速。 
(五)污染行為人是否已採行緊急

措施(已採行措施為何)。 
(六)海上救難單位於救援船難事

故時，如發現船舶有嚴重洩油情

形時，應依前款所定通報系統，

進行通報；若屬船難事件，則增

加回報項目如下： 
1.船舶名稱、噸位、船型、國籍。 
2.船難類型（擱淺、觸礁、碰撞、

失去動力、翻覆、沉沒）。 
3.船舶現存總油量。 
4.是否裝載貨物、是否屬危險

品。 
5.船東名稱與聯絡方式。 
四、於市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前，

相關機關、機構或團體雖尚未進

駐，仍應依權責掌握污染情形，

並以傳真、網路擇一方式併同簡

訊及執行應變群組方式通知環

保局。 
五、於市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後，

中心成員應隨時掌握污染現

況，並即刻將最新處理情形，以

傳真方式通報市緊急應變中

心，處理情形回報如附件五。 
陸、減災預防 
  會造成海上污染之樣態主

要為海難事故、油輸送設施洩

漏、化學品輸送設施洩漏、陸源

污染、船舶偷排廢油水、海洋棄

置/船舶施工或其他意外等，茲

分述如下： 
一、預防海難事故 
  本府配合相關主政單位協

助執行相關減災預防工作。 
二、防止油輸送設施洩漏 
  針對轄內油輸送業者之輸

 為減少海上發生污染災害，就海

洋污染樣態增列其於減災措施

之預防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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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作業區加強查核。 
三、防止海上化學品輸送設施洩

漏 
  針對轄內化學品輸送業者

之輸送作業區加強查核。 
四、防止陸源污染 
  加強港區儲槽、陸域貯油

槽、海洋放流管、港區油與化學

品之貯存、堆置之查核與監督，

避免污染擴及港區與海域。 
五、預防船舶偷排廢油水 
  定期辦理船舶稽查作業，並

推動建置船舶廢油污水收受及

處理設施或委託合格代處理業

者清理船舶廢油污水，於岸上設

置回收或收受點，加強巡稽查及

回收清除作業。 
六、預防海洋棄置、船舶施工或

其他意外 
  發展運用科技工具查核海

洋棄置船執行海洋棄置作業及

海上船舶施工監控作業。 
柒、災前整備 

  為確保海洋污染事件發生

時，能於第一時間應變處理，避

免污染擴散後影響範圍擴大而

增加處理難度，本府應於要求污

染行為人或協調相關機關執行

污染清除之同時，即備妥應變資

材於污染事件地點鄰近區域，以

確保於污染發生後可進行緊急

處 
一、應變資材與工具之整備 
(一)緊急應變資材整備 
1.應依所負責應變區域之污染

風險，編列預算購置所需之設備

器材、品名、規格、數量。 
2.購置之清除油污設備，得相互

支援備用；外借紀錄，應妥為保

存。 
3.應於海委會建置之「海洋污染

 一、為有效應變海洋污染事件發

生，於災前整備各種應變資材、

工具、監控設備，以及整合業者

量能與人力培訓及演習等，增列

各單位之分工事項。 

二、參考行政院111年5月17日院

臺交字第1110174405號函修正

核定之「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

計畫」，以及彙整海管處增強擴

充應變能量之實際作為，整併納

入本篇第一章。 

三、參考行政院111年5月17日院

臺交字第1110174405號函修正

核定之「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

計畫」，以及彙整海管處建置守

護海岸之三道防線(海岸水質監

測網、海象監測網、活動式即時

影像監控網)，整併納入本篇第

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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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管理系統」網站即時申報所

保管之器具、設備、工具之細目

及流向 
(二)除污船舶整備 
1.結合漁會推動漁船或環保艦

隊支援轄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

作業，如協助近海、港區油污清

除作業或佈設吸（攔）油索等，

並簽署合作備忘錄。 
2.或以開口合約之方式，建置所

負責應變區域需要之除污船。 
(三)緊急應變資材運送工具整備 
1.吊車：建置具有能日間、夜間

或假日吊運緊急應變資（器）材

或貨櫃之貨運公司資料，並定期

更新聯絡資訊，俾利緊急應變時

能及時吊運。 
2.載運車輛：編列預算購置具克

服崎嶇地形(如濕地、沙、礫石)、
涉水深、高載重之全地形應變車

輛。 
二、監控設備之整備 
(一)空中監控設備 
1.善用取得民航局核准之無人

載具飛行器進行洩漏源、污染範

圍及污染情形之確認。 
2.緊急應變時，使用無人載具飛

行器應依「遙控無人機管理規

則」第 33、34 條規範災害應變、

復原重建或其他緊急情況申請

之規定辦理無人機使用流程。 
(二)海上監控設備 
1.海巡船艇：應善用海委會海巡

署北部分署第二海巡隊及第十

二海巡隊(以下簡稱第二海巡隊

及第十二海巡隊)之海巡船艇，

協助監控及通報海上污染動態

範圍。 
2.漁船、工作船：結合漁會、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

部桃園煉油廠(以下簡稱中油公

四、現行計畫第捌篇「設備器材」

之文字內容併入本篇第三章。 

五、現行計畫第玖篇「教育訓練」

之文字內容併入本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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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桃煉廠)推動漁船或環保艦隊

支援轄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

時，協助監控及通報海上污染動

態範圍。 
(三)陸上監控設備 
1.協調油輸送業者或海域重要

開發案件單位，針對其外海輸油

設施/管線、開發之區域設置岸

際監控設備(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監控外海輸

油設施/管線、施工設施等是否

洩漏油污或化學物質。 
2.於海岸地區設置CCTV遠端即

時監視系統，以補足人力無法

24 小時全天候監控之缺口，監

視對象可包括河川出海口、治安

死角、海岸重大工程等遠端即時

監控。 
(四)水域水質及污染物監測 
1.於河川出海口建置水質連續

自動監測設施，24 小時監控其

水質變化，搭配一有異常狀況即

發出警示簡訊通報，以利快速控

制污染，防止河川污水污染海

洋。 
2.於海岸地區執行水質定期檢

測，其場址對象可為海域水質、

海岸水質、港口水質或沙灘水

質。 
(五)海象監測網佈建 
  建置海象監測站，藉即時觀

測海域潮汐、波浪及海流，提供

海洋污染物擴散模擬、救災搜救

追蹤預測及危險海象警示等海

象資訊輔助決策。 
三、整合業者應變量能 
(一)本府海岸管理工程處(以下

簡稱海管處)、海委會海巡署北

部分署第八岸巡隊(以下簡稱第

八岸巡隊)、中油公司桃煉廠及

本府轄內各工業區相關事業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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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應將應變器材妥為備置，並

定期清點檢查、保養維護，以維

設備器材妥善隨時備便；另依本

計畫之分工檢討分析應變能量

堪用度及數量充足性，以符實際

執行應變任務之需求。 
(二)為有效記錄與掌握業管設備

保養之狀況，各機關、機構及團

體應就其保管之設備器材，於完

成清點、異動、保養及進出庫後

詳實記錄，並即時至海委會「海

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網站，更

新應變器材數量及人員聯繫資

訊（桃園市海洋油污染應變設備

器材清單-總表、分表如附件

一）。 
(三)有關國內政府機關及民間相

關海難救護機構聯繫方式如附

件二；另全國各相關公務機關、

公民營事業單位機構油污防治

設備能量表查詢與調用，參照海

委會「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網站登錄之形式與數量實施。 
(四)各成員機關及民間機構所購

置之清除油污設備，得相互支

援，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能量分

析如附件三；並應配合海委會啟

動海洋污染北區聯防機制，執行

跨區域支援應變能量。外借紀

錄，應妥為保存。 
四、訓練及演習 
(一)本府環保局應會同成員機

關，定期舉辦各類海洋污染應變

訓練課程。 
(二)海洋污染應變教育宣導：宣

導方向應包括不同油類之洩漏

及其所造成污染現象、氣候對於

污染擴散之影響、其他污染緊急

事件應變及海洋污染應變層

級、職責、通報程序等，以培養

轄內各公務機關瞭解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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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基本作業素質。 
(三)緊急應變設備器材訓練：內

容包括器材原理之簡介、使用方

法、應注意之事項及平日維護保

養等，以培養現場人員對應變設

備器材操作使用能力、熟悉設備

操作技巧等。 
(四)海洋污染緊急應變實務演

練：演練階段包括通報程序、即

時應變、成立緊急應變中心、召

開應變會議、溢油應變策略、殘

油移除、船舶移除期間污染控

制、結束時機等，以提昇應變團

隊默契與應變組合作業水準。 
捌、緊急應變 
一、應變類別及流程 
  針對海洋污染緊急事件範

圍，依據災害發生類別啟動應變

作業，決定應變層級、應變分工

及應變成員，應變類別分為海難

及非海難 2 種類別： 
(一)海難 
  於本市轄屬海域因海難事

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則依行政

院核准之「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

變計畫」移請中央交由交通部開

設之「海難災害應變中心」統籌

應變處理及執行污染應變、事故

船船貨、殘油及外洩油料、船體

移除及相關應變作為，直至環境

復原完成。應變期間本府亦將配

合相關主政單位，協助執行相關

應變工作。 
(二)非海難 
  於本市轄屬海域非因海難

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由海委

會針對事件規模進行研判，並依

行政院核准之「重大海洋污染緊

急應變計畫」決定應變層級。 
1.第一級外洩應變層級 
  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未達

陸、緊急處理程序 
一、即時應變 
  當污染發生時，在市緊急應

變中心成立前，各有關機關應就

近爭取時效，應依其污染位置，

分別由海岸主管機關、漁港主管

機關、海巡隊(海上)、岸巡隊(海
岸)、油品事業單位及其他執行

機關或團體等，就近爭取時效，

先採取抽除殘油、佈置防止污染

擴散器材(攔油索、汲油器、各

類型吸油棉索等器材)、堵漏等

緊急應變措施，並調集備妥可動

員之相關人力、機具。 
二、現場調查 
  環保局派遣應變人員攜帶

採樣設備及穿戴個人基本防護

設備抵達現場，並立即辦理下列

事項，並詳實記錄： 
(一)確定有無污染。 
(二)訪談當地居民及相關關係

人。 
(三)調查、蒐集及保存污染行為

人相片事證。 
(四)判定污染時間。 
(五)污染物種類研析及概估判

定。 

一、現行計畫第肆篇「應變類別

及流程」移至第捌篇「緊急應變」

第一章「應變類別及流程」。 
二、現行計畫第伍篇「通報系統」

移至第捌篇「緊急應變」第三章

「聯繫機制」。 
三、現行計畫第陸篇「緊急處理

程序」，有關： 
(一)即時應變、現場調查移列第

捌篇「緊急應變」第九章「應變

要領」。 
(二)應變層次移列第捌篇「緊急

應變」第四章「決定應變層級」。 
(三)監測系統移列第捌篇「緊急

應變」第十章「監測作業」。 
四、現行計畫第柒篇「成立市緊

急應變中心與分工運作」，有

關： 
(一)啟動應變中心開設與分工移

列第捌篇「緊急應變」第五章「成

立應變中心」、第六章「應變中

心成員」、第七章「應變中心工

作項目」。 
(二)現場前進指揮所應變移列第

捌篇「緊急應變」第八章「前進

指揮所」。 
(三)復原作業、應變中心撤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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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公噸者屬小型外洩，由海委

會通知本市啟動與執行海洋污

染應變作業，本府環境保護局

(以下簡稱環保局)負責應變任

務，並依本計畫訂定之內容執行

污染應變清除作業，並視污染狀

況決定是否成立海洋污染緊急

應變中心（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

應變處理流程如附件四、桃園市

政府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組織作

業方式如附件五）。 
2.第二、三級外洩應變層級 
  第二級中等程度或顯著之

外洩應變層級（油外洩或有外洩

之虞達 100 公噸至 700 公噸）及

第三級重大外洩層級（油外洩或

有外洩之虞逾 700 公噸），由海

委會負責主政應變，本府依本計

畫內容執行污染清除應變作

業，並隨時待命支援海委會相關

交辦應變任務。 
二、應變分工 
  桃園市政府海洋污染事件

應變機關之緊急聯繫名冊如附

件六，各應變機關之權責分工表

如附件七。 
三、聯繫機制 
(一)海岸主管機關、漁港主管機

關、油品事業單位及其他執行機

關、機構或團體，於接獲污染通

報後，應立即將相關資料以電

話、傳真、網路擇一併同簡訊群

組方式通報環保局(海洋污染事

件緊急通報表如附件八，海洋污

染緊急通報簡訊群組發送格式

如附件九)。 
(二)環保局接獲本市轄屬海域非

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事件

通報後，應立即將相關資料以傳

真暨網路併同簡訊群組方式通

報海委會。海委會接到通報後，

(六)污染面積及範圍(長度、寬

度、厚度)概估。 
(七)損害及安全危害調查概估及

預估。 
(八)瞭解當時潮汐、水文、風向、

風速、附近敏感區、生態保護

區、當地可動員之人力、機具及

器材。 
(九)如遇污染物疑似化學品者，

則通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

及化學物質局北區環境事故專

業技術小組(桃園隊)進行現場勘

查作業。 
(十)針對可疑污染來源進行追

蹤，並協調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

協助查察。 
三、應變層次 
(一)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

生 
  由交通部接獲通報後，決定

所需之應變層級(如附件六)，並

依下列方式執行應變。 
1.第一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未達 100 公噸-小型外洩，由海

岸管理機關、地方政府或港口主

管機關(構)負責應變。 
2.第二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達 100 公噸至 700 公噸-中等程

度或顯著之外洩，由交通部(商
港區域)、農委會(漁港區域)、經

濟部(工業港區域)、國防部(軍港

區域)、內政部(國家公園區域)、
海委會(海上及其他海岸區域)負
責應變。 
3.第三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逾 700 公噸-重大外洩，由交通

部開設之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執

行應變。 
(二)非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

發生 

後續求償作業等移列第玖篇「復

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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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研判海洋污染事件應變層

級。後續若海委會判定應變層級

為第二級或第三級，則本府依實

況配合協助處理應變清除工

作；如屬第一級海洋污染緊急事

件時，本府除立即實施即時應變

外，並依本計畫召集成立「海洋

污染緊急應變中心」(以下簡稱

市緊急應變中心)，並開始執行

相關應變作業。 
(三)於市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前，

相關機關、機構或團體雖尚未進

駐，仍應依權責掌握污染情形，

並以傳真、網路擇一方式併同簡

訊及執行應變群組方式通知環

保局。 
(四)於市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後，

中心成員應隨時掌握污染現

況，並即刻將最新處理情形，以

傳真方式通報市緊急應變中

心，處理情形回報表如附件十。 
四、決定應變層級 
  海難事件由交通部決定應

變層級；非海難事件由海委會決

定應變層級，應變層級分類及其

不同層級之主政機關如下： 
(一)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

生 
1.第一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未達 100 公噸-小型外洩，由海

岸管理機關、地方政府或港口主

管機關(構)負責應變。 
2.第二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達 100 公噸至 700 公噸-中等程

度或顯著之外洩，由農委會(漁
港區域)、海委會(海上及其他海

岸區域)負責應變。 
3.第三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逾 700 公噸-重大外洩，由交通

部開設之「海難災害應變中心」

執行應變。 

  依據「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

應變計畫」，非因海難事件導致

不同程度之海洋油污染事件，由

海委會決定所需之應變層級(如
附件六)，不同層級機關主政協

調相關機關應變處理、調度與執

行各項應變作業。 
1.第一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未達 100 公噸－小型外洩，由本

府負責應變。 
2.第二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達 100公噸至 700公噸－中等程

度或顯著之外洩，由交通部(商
港區域)、農委會(漁港區域)、經

濟部(工業港區域)、國防部(軍港

區域)、內政部(國家公園區域)、
海委會(海上及其他海岸區域)負
責應變。 
3.第三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逾 700 公噸－重大外洩，由海委

會「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小

組」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執

行應變。 
(三)下列情況，應考慮建議海委

會立即啟動海洋油污染北區聯

防機制支援應變能量 
1.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污染

行為人之請求，外洩程度超過其

因應能力，雖已取得全市其他應

變能量支援，仍無法應變時。 
2.非海難船舶之油外洩已超過

100 公噸或有超過 100 公噸之

虞，可能需藉助海上或空中因應

工具進行截流、擴散或中和，其

污染程度與預估動員之應變能

量已超過本市應變能力時。 
3.油品事業機構之油外洩已超

過 100公噸或有超過 100公噸之

虞，可能藉助海上或空中工具截

流、擴散或中和，其污染程度與

預估動員之應變能量已超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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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

發生 
1.第一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未達 100 公噸－小型外洩，由本

府負責應變。 
2.第二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達 100公噸至 700公噸－中等程

度或顯著之外洩，由農委會(漁
港區域)、海委會(海上及其他海

岸區域)負責應變。 
3.第三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

逾 700 公噸－重大外洩，由海委

會「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小

組」成立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執行

應變。 
(三)下列情況，應考慮建議海委

會立即啟動海洋污染北區聯防

機制支援應變能量 
1.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污染

行為人之請求，外洩程度超過其

因應能力，雖已取得全市其他應

變能量支援，仍無法應變時。 
2.非海難船舶之油外洩已超過

100 公噸或有超過 100 公噸之

虞，可能需藉助海上或空中因應

工具進行截流、擴散或中和，其

污染程度與預估動員之應變能

量已超過本市應變能力時。 
3.油品事業機構之油品外洩已

超過 100公噸或有超過 100公噸

之虞，可能需藉助海上或空中因

應工具進行截流、擴散或中和，

其污染程度與預估動員之應變

能量已超過本市應變能力時。 
五、成立應變中心 
(一)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

生，配合交通部開設之「海難災

害應變中心」，本府應視分級分

層需求於內部成立應變小組，主

動執行有關之應變處理事項。 
(二)因非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

市應變能力時。 
四、監測系統 
(一)海上油污染動態監測及油污

範圍界定評估部分，由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二海巡隊

及第十二海巡隊(以下簡稱第二

海巡隊及第十二海巡隊)協助，

必要時由環保局洽請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桃園

廠(以下簡稱桃煉廠)及民間組織

協助；另視需求協請海委會洽商

國防部、內政部(空中勤務總

隊)、科技部、農委會(航空測量

所)支援。 
(二)海岸油污染動態監測及油污

範圍界定評估部分，由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隊

(以下簡稱第八岸巡隊)協助監

測，並視需求協請海委會洽商國

防部、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農委會(航空測量所)協助。 
(三)水域水質及污染物監測： 
1.海岸海域水質監測部分，由環

保局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

沿岸海域水質及污染物質，進行

採樣檢驗，必要時協請海委會洽

商科技部協助。 
2.海域水質監測部分，由第二海

巡隊、第十二海巡隊會同其他事

業機構，就其他海域水質及污染

物質，協助進行採樣檢驗，必要

時協請海委會洽商科技部協助。 
(四)衛星遙測與空中無人載具監

測及油污染範圍評估，由環保局

洽海委會、中央大學提供，必要

時協請海委會洽商科技部協

助。衛星影像與數位化地圖圖

庫、海洋資源資料庫、油污處理

器材、設備、專家相關資料庫及

人類活動資料庫，各應變單位依

據海委會之「海洋污染防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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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配合海委會開設之「海洋

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本府應視

分級分層需求於內部成立應變

小組，主動執行有關之應變處理

事項。 
(三)依污染狀況之應變層級開設

應變中心，凡非因海難事件導致

之海洋污染事件應變層級第一

級，環保局依本計畫成立市緊急

應變中心，由市長擔任召集人，

並視應變需求指派相關權責單

位派駐市緊急應變中心。進駐人

員由各單位主管科長層級以上

之人員擔任，並即刻進駐市應變

中心進行作業。 
六、應變中心成員 
  市緊急應變中心成員，包括

環保局、警察局、消防局、法務

局、財政局、交通局、衛生局、

農業局、觀光旅遊局，環境清潔

稽查大隊、海管處，以及第二海

巡隊、第十二海巡隊、第八岸巡

隊、桃園區漁會、中壢區漁會

等。各成員機關應同時於內部成

立應變小組，主動執行有關之應

變處理事項。 
七、應變中心工作項目 
  海洋污染緊急應變中心組

織架構暨分工如附件十一，應變

中心轄下設置計畫組、操作組、

後勤組及行政組等 4 組（各組工

作事項及權責區分如附件十

二），應變中心主要工作項目如

下： 
(一)指派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揮

官視實際需求指派現場前進指

揮所指揮官，開設與進駐現場前

進指揮所執行應變作業。 
(二)通知應變中心各成員機關即

刻進駐。 
(三)擬定污染清除計畫：依據桃

系統」查詢運用。 
柒、成立市緊急應變中心與分工

運作 
一、啟動應變中心開設與分工 
(一) 啟動開設 
  依污染狀況之應變層級開

設應變中心，凡非因海難事件導

致之海洋油污染事件應變層級

第一級，環保局依本計畫成立市

緊急應變中心，由市長擔任召集

人，並視應變需求指派相關權責

單位派駐市緊急應變中心。進駐

人員由各單位主管科長層級以

上之人員擔任，並即刻進駐應變

中心進行作業（桃園市政府海洋

油污染事件應變機關緊急聯繫

名冊如附件七，各應變機關權責

分工表如附件八）。 
(二) 聯防組織 
  市緊急應變中心成員，包括

環保局、警察局、消防局、法務

局、財政局、交通局、衛生局、

農業局、觀光旅遊局，環境清潔

稽查大隊、海管處，及第二海巡

隊、第十二海巡隊、第八岸巡

隊、桃園區漁會、中壢區漁會

等。各成員機關應同時於內部成

立應變小組，主動執行有關之應

變處理事項。 
(三)分工運作（海洋油污染緊急

應變中心組織架構暨分工如附

件九） 
  應變中心指派發言人統一

對外公佈訊息，並設置計畫組、

操作組、後勤組及行政組等 4 組

（各組工作事項及權責區分如

附件十），應變中心主要工作項

目： 
1.依應變層級派遣應變中心指

揮官，指揮官視實際需求指派現

場前進指揮所指揮官，開設與進



120 

園市海洋污染應變風險地圖內

容（如附件十三），有關轄內各

海岸敏感區位分佈、海洋水文、

船舶交通等實況，擬定污染清除

計畫，內容應含括清除範圍、動

員能量、清理程度、監測作業、

清除期限等策略考量，以及交通

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之

要求事項。 
(四)應變資材調集前運：依據污

染區域實際污染狀況與應變需

求，統籌調度各項應變資材(設
備、器材)等，以利執行污染清

除與應變作為。 
(五)採樣及蒐證：進行污染區水

質、相關事業排放水或廢棄物等

採樣檢測、監測及比對分析，受

污染範圍拍照存證，蒐集污染證

據並保全相關資料，以利後續求

償（含緊急應變行政單位支出求

償）；並於污染狀況解除後，持

續進行環境水質監測，以追蹤環

境生態之復原。檢驗單位可洽： 
1.海水水質、事業排放水及油品

類樣品：由本府環保局、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或送相

關合格單位檢驗分析。 
2.動物、魚蝦或其他水中生物：

聯繫本府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

處或漁牧科協助檢體採樣及代

驗。 
(六)市緊急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派

發言人，統一對外公布相關訊

息。 
(七)市緊急應變中心得視需要，

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諮詢顧問，

並依實際情況調整應變策略。 
(八)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處理

運作實例列舉如附件十四。 
八、前進指揮所 
  依事件發生地點，區分為海

駐現場前進指揮所執行應變作

業。 
2.擬定清除計畫：依據桃園市海

洋油污染應變風險地圖內容（如

附件十一），有關轄內各海岸敏

感區位分佈、海洋水文、船舶交

通等實況，訂定溢油清除計畫，

內容應含括清除範圍、清理程

度、監測作業、清除期限、動員

能量等策略考量。 
3.應變設備調集前運：依實需統

計調度事故區域之相關應變設

備器材，以利應變清除作業之

需。 
4.採樣及蒐證：進行污染區水

質、相關事業排放水或廢棄物等

採樣檢測、監測及比對分析，受

污染範圍拍照存證，蒐集污染證

據並保全相關資料，以利後續求

償（含緊急應變行政單位支出求

償）；並於污染狀況解除後，持

續進行環境水質監測，以追蹤環

境生態之復原，檢驗單位可洽： 
A.海水水質、事業排放水及油品

類樣品：由環保局、環保署環檢

所或送相關合格單位檢驗分析。 
B.動物、魚蝦或其他水中生物：

聯繫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或

漁牧科協助檢體採樣及代驗。 
5.市緊急應變中心得視需要，聘

請專家、學者擔任諮詢顧問，並

依實際情況調整應變策略。 
6.海洋油污染第一級應變中心

運作實例列舉如附件十二。 
二、現場前進指揮所應變 
  依事件發生地點，區分為海

岸(海管處、第八岸巡隊)、海上

(第二海巡隊、第十二海巡隊）、

漁港區域(農業局)負責應變，由

各權責機關成立現場前進指揮

所，以有效獲得各項人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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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海管處、第八岸巡隊)、海上

(第二海巡隊、第十二海巡隊）、

漁港區域(農業局)負責應變，由

各權責機關成立現場前進指揮

所，以有效獲得各項人力、設備

資源，並妥適採取各種應變處理

措施。 
(一)海岸區域 
  由本府環保局指派海管處

於污染海岸附近成立現場前進

指揮所，由下列人員進駐： 
1.海管處指派人員擔任現場指

揮官。 
2.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3.海岸（漁港）管理機關代表。 
4.海巡隊代表。 
5.岸巡隊代表。 
6.農業局代表。 
7.交通局代表。 
8.環保局代表。 
9.觀光旅遊局代表。 
10.相關學術機關學者或國內外

海洋污染應變專家。 
11.其他有關機關代表。 
(二)漁港區域 
  由農業局於遭污染漁港成

立現場前進指揮所，由下列人員

進駐： 
1.農業局指派一名指揮官。 
2.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3.漁港管理機關代表。 
4.環保局代表。 
5.岸巡隊代表。 
6.漁會代表。 
7.觀光旅遊局代表。 
8.相關學術機關學者或國內外

海洋污染應變專家。 
9.其他有關機關代表。 
(三)海上區域 
  由海域污染鄰近之海巡單

位成立現場前進指揮所，由下列

資源，並妥適採取各種應變處理

措施。 
(一)海岸油污染現場(海岸油污

染應變要領如附件十三) 
1.海岸區域 
(1)由環保局指派海管處於油污

染海岸附近成立現場前進指揮

所，由下列人員進駐： 
A.海管處指派人員擔任現場指

揮官。 
B.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C.海岸（漁港）管理機關代表。 
D.海巡隊代表。 
E.岸巡隊代表。 
F.農業局代表。 
G.交通局代表。 
H.環保局代表 
I.觀光旅遊局代表。 
J.相關學術機關學者或國內外溢

油污染應變專家。 
K.其他有關機關代表。 
(2)有關海岸油污染應變作業內

容如下： 
A.確定油污染程度及範圍，並保

全相關資料。 
B.擬定清除策略。 
C.評估是否需使用油分散劑與

運用時機與場域。 
D.動員所需人力，集結所需設備

器材。 
E.設置媒體對話窗口（發佈新聞

稿）。 
F.統一對外發言。 
G.建立與當地民眾溝通機制。 
H.執行清除作業。 
I.油污清除物妥為處置（終端處

理與流向監控）。 
J.監督或執行環境監測及復育工

作。 
K.進行求償相關作業。 
2.漁港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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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進駐： 
1.海巡隊指派一名海上作業指

揮官（空中作業指揮官視實際需

求指派）。 
2.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3.岸巡隊代表。 
4.環保局代表。 
5.農業局代表。 
6.交通局代表。 
7.觀光旅遊局代表。 
8.相關學術機關學者或國內外

海洋污染應變專家。 
9.其他有關機關代表。 
九、應變要領 
(一)即時應變 
  當污染發生時，在市緊急應

變中心成立前，各有關機關應就

近爭取時效，應依其污染位置，

分別由海岸主管機關、漁港主管

機關、海巡隊(海上)、岸巡隊(海
岸)、油品事業單位及其他執行

機關或團體等，就近爭取時效，

先採取抽除殘油、佈置防止污染

擴散器材(攔油索、汲油器、各

類型吸油棉索等器材)、堵漏等

緊急應變措施，並調集備妥可動

員之相關人力、機具。 
(二)現場調查 
  本府環保局派遣應變人員

攜帶採樣設備及穿戴個人基本

防護設備抵達現場，並立即辦理

下列事項，並詳實記錄： 
1.確定有無污染。 
2.訪談當地居民及相關關係人。 
3.調查、蒐集及保存污染行為人

相片事證。 
4.判定污染時間。 
5.污染物種類研析及概估判定。 
6.污染面積及範圍(長度、寬度、

厚度)概估。 
7.損害及安全危害調查概估及

(1)由農業局於遭油污染漁港成

立現場前進指揮所，由下列人員

進駐： 
A.農業局指派一名指揮官。 
B.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C.漁港管理機關代表。 
D.環保局代表。 
E.岸巡隊代表。 
F.漁會代表。 
G.觀光旅遊局代表。 
H.相關學術機關學者或國內外

溢油污染應變專家。 
I.其他有關機關代表。 
(2)有關漁港油污染應變作業內

容如下： 
A.確定油污染程度及範圍，並保

全相關資料。 
B.擬定清除策略。 
C.評估是否需使用油分散劑與

運用時機與場域。 
D.動員所需人力，集結所需設備

器材。 
E.設置媒體對話窗口（發佈新聞

稿）。 
F.統一對外發言。 
G.建立與當地民眾溝通機制。 
H.執行清除作業。 
I.油污清除物妥為處置（終端處

理與流向監控）。 
J.監督或執行環境監測及復育工

作。 
K.進行求償相關作業。 
(二)海上油污染現場(海岸油污

染應變要領如附件十四) 
  由海域油污染鄰近之海巡

單位成立現場前進指揮所，由下

列人員進駐： 
1.海巡隊指派一名海上作業指

揮官（空中作業指揮官視實際需

求指派）。 
2.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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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 
8.瞭解當時潮汐、水文、風向、

風速、附近敏感區、生態保護

區、當地可動員之人力、機具及

器材。 
9.如遇污染物疑似化學品者，則

通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

化學物質局北區環境事故專業

技術小組(桃園隊)進行現場勘查

作業。 
10.針對可疑污染來源進行追

蹤，並協調交通部航港局協助查

察通行船隻。 
(三)應變要領基本步驟 
1.確定污染程度及範圍，並保全

相關資料。 
2.擬訂清除策略。 
3.評估是否需使用油分散劑，以

及運用時機與場域。 
4.動員所需人力，集結所需設

備、器材。 
5.設置媒體對話窗口，統一對外

發言及發布新聞稿。 
6.建立與當地民眾溝通機制。 
7.執行海岸、海上清除作業(海
岸、海上油污染應變要領各如附

件十五、附件十六)。 
8.油污清除廢棄物妥為處置（最

終處理與流向監控）。 
9.監督或執行環境監測及復育

工作。 
10.進行求償相關作業。 
十、監測作業 
(一)海上污染動態監測及污染範

圍界定評估部分，由第二海巡隊

及第十二海巡隊協助，必要時由

環保局洽請中油公司桃煉廠及

民間組織協助；另視需求協請海

委會洽商國防部、內政部(空中

勤務總隊)、科技部、農委會(航
空測量所)支援。 

3.岸巡隊代表。 
4.環保局代表。 
5.農業局代表。 
6.交通局代表。 
7.觀光旅遊局代表。 
8.相關學術機關及其指定機關

代表。 
9.其他有關機關代表。 
三、復原作業 
(一)環境復原會勘驗收作業：污

染區域現地復原作業驗收標

準，由應變中心開設初期議定確

認污染清除與復原程度。 
(二)完成應變驗收作業，後續再

監測或追蹤事項，由各主管機關

本諸權責持續執行。 
四、撤除時機 
(一)由污染清除公司或市緊急應

變中心委由第三公證單位，確認

污染清除狀況，並由應變中心指

揮官召集有關單位確認污染完

成清除，各單位本諸權責續執行

相關環境保護或善後事宜，另賡

續進行後續求償作業。 
(二)應變中心結束撤除後，視實

際需求將現場移交相關權責單

位賡續執行善後工作。 
(三)各權責機關應針對主管業務

持續執行後續環境影響監督或

評估作業。 
五、後續求償作業(含緊急應變

期間行政單位支出) 
(一)要求船東或污染行為人限期

內提出後續清除處理計畫書，並

邀請學術單位、民間組織協助提

供諮詢建議，並督促徹底執行。 
(二)根據受影響之環境水體損失

或造成損害，由相關單位收集確

實損失之證明文件證據，與污染

者、船東或船東責任互保協會

(P&I)協調賠償。必要時，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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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岸污染動態監測及污染範

圍界定評估部分，由第八岸巡隊

協助監測，並視需求協請海委會

洽商國防部、內政部(空中勤務

總隊)、農委會(航空測量所)協
助。 
(三)水域水質及污染物監測： 
1.海岸海域水質監測部分，由環

保局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

沿岸海域水質及污染物質，進行

採樣檢驗。 
2.海域水質監測部分，由環保局

協調第二海巡隊、第十二海巡隊

會同其他事業機構，就海域水質

及污染物質，協助進行採樣檢

驗。 
(四)衛星遙測與空中無人載具監

測及污染範圍評估，由環保局洽

海委會、中央大學提供，必要時

協請海委會洽商科技部協助。衛

星影像與數位化地圖圖庫、海洋

資源資料庫、油污處理器材、設

備、專家相關資料庫及人類活動

資料庫，各應變單位依據海委會

之「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查

詢運用。 

害糾紛處理法或海洋污染防治

法之規定辦理。 
(三)由各單位清點裝備、器材損

耗及參與除污工作人次，交由事

件主管單位彙整各單位除污花

費報告清單，並依法據以求償

（緊急應變期間行政單位支出

求償）。 

 捌、設備器材 
一、海管處、第八岸巡隊、桃園

區漁會、中壢區漁會、桃煉廠及

本府轄內各工業區相關事業單

位，應將應變器材妥為備置，並

定期清點檢查、保養維護，以維

設備器材妥善隨時備便；另依本

計畫之分工檢討分析應變能量

堪用度及數量充足性，以符實際

執行應變任務之需求。 
二、為有效記錄與掌握業管設備

保養之狀況，各機關、機構及團

體應就其保管之設備器材，於完

成清點、異動、保養及進出庫後

詳實記錄，並即時至海委會「海

刪除本篇，原內容併入第柒篇

「災前整備」第三章「整合業者

應變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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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網站，更

新應變器材數量及人員聯繫資

訊（桃園市海洋油污染應變設備

器材清單-總表、分表如附件十

五）。 
三、各成員機關及民間機構所購

置之清除油污設備，得相互支

援；外借紀錄，應妥為保存。 
四、有關國內政府機關及民間相

關海難救護機構聯繫方式如附

件十六；另全國各相關公務機

關、公民營事業單位機構油污防

治設備能量表查詢與調用，參照

海委會「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

統」網站登錄之形式與數量實

施。 
 玖、教育訓練 

一、本府環保局應會同成員機

關，定期舉辦各類海洋油污染應

變訓練課程。 
二、海洋污染應變教育宣導：宣

導方向應包括不同油類的洩漏

及其所造成污染現象、氣候對於

污染擴散的影響、其他污染緊急

事件應變及海洋污染應變層

級、職責、通報程序等，以培養

轄內各公務機關瞭解海洋油污

染應變基本作業素質。 
三、緊急應變設備器材訓練：內

容包括器材原理的簡介、使用方

法、應注意之事項及平日維護保

養等，以培養現場人員應變設備

器材操作使用能力、熟悉設備操

作技巧等。 
四、海洋污染緊急應變實務演

練：演練階段包括通報程序、即

時應變、成立緊急應變中心、召

開應變會議、溢油應變策略、殘

油移除、船舶移除期間污染控

制、結束時機等，以提昇應變團

隊默契與應變組合作業水準。 

刪除本篇，原內容併入第柒篇災

前整備第四章「訓練及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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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復原重建 
一、損害調查 
  損害調查對象可包括：油污

清除處理費用、海域(岸)生態損

害、漁業經濟損失、財產損害、

防止措施費用、環境復原費用等

面向。 
二、復原作業 
  復原作業包括環境復原、生

態(保護區或敏感區)復育及資源

(漁業)復育。 
(一)環境復原會勘驗收作業：污

染區域現地復原作業驗收標

準，由應變中心開設初期議定確

認污染清除與復原程度。 
(二)完成應變驗收作業，後續再

監測或追蹤事項，由各主管機關

本諸權責持續執行。 
三、應變中心撤除時機 
(一)由污染清除公司或緊急應變

中心委由第三公證單位，確認污

染清除狀況，並由應變中心指揮

官召集有關單位確認污染完成

清除，各單位本諸權責續執行相

關環境保護或善後事宜，另賡續

進行後續求償作業。 
(二)應變中心結束撤除後，視實

際需求將現場移交相關權責單

位賡續執行善後工作。 
(三)各權責機關應針對主管業務

持續執行後續環境影響監督或

評估作業。 
四、求償 
(一)要求船東或污染行為人限期

內提出後續清除處理計畫書，並

邀請學術單位、民間組織協助提

供諮詢建議，並督促徹底執行。 
(二)根據受影響之環境水體損失

或造成損害，由相關單位收集確

實損失之證明文件證據，與污染

者、船東或船東責任互保協會

 彙整現行計畫第柒篇「成立市緊

急應變中心與分工運作」內容屬

於復原重建階段之辦理事項，包

括：復原作業、應變中心撤除及

後續求償作業等，並增列損害調

查，整合併入第玖篇「復原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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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協調賠償。必要時，依公

害糾紛處理法或海洋污染防治

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由各單位清點裝備、器材損

耗及參與除污工作人次，交由事

件主管單位彙整各單位除污花

費報告清單，並依法據以求償

（含緊急應變期間行政單位支

出求償）。 
(四)如涉及跨部會整合，由海委

會統籌求償事宜，各權責機關應

調查損失、提供求償資料並參與

訴訟事宜。 
壹拾、其他 
  除本計畫本文外，各附件與

附表將採滾動式修正方式，修正

後不另修頒本計畫，修正後之內

容登錄於海洋保育署「海洋污染

防治管理系統」網站。 

壹拾、其他 
  除本計畫本文外，各附件與

附表將採滾動式修正方式，修正

後不另修頒本計畫，修正後之內

容登錄於海洋保育署海洋污染

防治管理系統網站。 

本篇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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